
臺灣屏東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訴字第367號

原      告  孫美香  

訴訟代理人  陳威廷律師（法扶律師）

被      告  施寶川  

訴訟代理人  吳澄潔律師

複代理人    張錦昌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確認買賣關係不存在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11

月21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確認兩造於民國九十八年七月一日如附表一所示不動產之買賣關

係不存在。

被告應將附表二所示不動產所設定最高限額抵押權登記予以塗

銷。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

　㈠原告為原住民，於民國98年間將其所有屏東縣○○段0000○

0000地號土地（下合稱系爭土地）出租予被告，被告表示欲

以新臺幣（下同）80萬元向原告承租系爭土地，期間15年，

作為飼養牛隻之用。然被告於提前擬好之土地租賃契約書

（下稱系爭租賃契約）修改不公平條款，例如系爭租賃契約

之租賃期限為無限制年限，租金給付並非訂約時已付清，而

是其中半數由被告以牛隻作為抵償，並要求出租土地上之水

電設備設置費用由原告負擔一半，原告只取得40萬元之租

金。被告又以話術稱為保障被告租賃權，要與原告簽立土地

買賣契約書（下稱系爭買賣契約）作為被告租賃權之擔保，

誆騙令原告交付印鑑證明，而意圖將系爭土地過戶予己，但

被告疑似未留意系爭土地為原住民保留地（下稱原民地），

被告不具原住民身分故不得申請移轉登記為所有權人。

　㈡系爭買賣契約第11條約定15年後原告以原價80萬元買回，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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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仍保有所有權及使用權，然上開買回條款顯然令被告可無

償使用系爭土地15年後還可以拿回全額租金，係對原告為不

公平條款，15年期限之買回條款正可證明原告只想將系爭土

地出租15年給被告使用。被告以話術誆騙原告簽立系爭買賣

契約，但兩造並無簽立買賣契約之真意存在，屬於民法第87

條之通謀虛偽意思表示之情形，故買賣契約無效。

　㈢退步言，系爭買賣契約亦牴觸山坡地保育利用條例第37條第

1項及第2項、原住民保留地開發管理辦法第3條及同辦法第1

8條第1項有關原民地不得移轉予原住民身分以外之人之強制

性規定，系爭土地屬於客觀上無法給付、移轉登記予非原住

民身分之原民地，依據民法第71條或第246條第1項前段，該

契約亦屬於無效。

　㈣因被告無法移轉系爭土地而另行起意，在未清楚告知原告之

情況下在系爭土地上設定700萬元之最高限額抵押權（下稱

系爭抵押權），然原告除了租約所領取之40萬元租金外，至

今並未與被告為借款、票據或保證債務存在。嗣原告調閱系

爭土地之土地登記謄本異動索引時，才發現98年間被告向原

告索取印鑑證明而遭被告設定不實之系爭抵押權。本件系爭

土地上之最高限額抵押權所擔保債權確定日期雖設定為128

年6月15日，然原告主張並未積欠被告任何抵押權擔保債務

而起訴請求塗銷系爭抵押權，已屬於原告亦已拒絕發生抵押

權所擔保之債務情形，而可致原債權不繼續發生，屬於民法

第881條之12第1項第2款或第3款所規定之原債權確定事由，

而系爭抵押權確定時未有任何擔保債權存在，又妨害原告之

所有權，自應許原告塗銷之請求。

　㈤爰就訴之聲明第1項依據民事訴訟法第247條第1項規定，請

求確認兩造之買賣關係不存在，訴之聲明第2項依據民法第7

67條第1項中段規定，請求塗銷系爭抵押權等語。並聲明：

如主文第1項、第2項所示。

二、被告則以：

　㈠系爭買賣契約第3條第2項關於產權移轉之日期是空白，起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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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兩造均知悉系爭土地是原民地，僅具有原住民身分者始得

承受，故特將移轉日期留白，待日後法令允許移轉時，再為

移轉，依民法第246條第1項但書規定，系爭買賣契約應屬有

效。且系爭買賣契約第15條之買回條款，是指原告可在15年

屆至時，支付買賣價金80萬元，並補償地上物後，買回系爭

土地，若原告提前支付買賣價金，被告仍得使用至15年期限

屆滿，是要保障被告在其上搭建設備所耗費之資金得以回

本，特約定被告至少有15年的使用期限，益見系爭土地買賣

係屬真正而非通謀虛偽意思表示。

　㈡被告在系爭土地上搭建畜牧設備，牛舍、鐵皮屋、管理室、

儲藏室、欄杆...及工資，計465萬元，牛舍地坪、隔間牆走

道及土木工程，耗費約250萬8,000元，計715萬8,000元，與

買賣價金80萬元合計為795萬8,000元，兩造係協商以700萬

元作為抵押權擔保之債權，並由原告開立700萬元之本票交

付被告，而系爭抵押權擔保債權種類之一即為票據，故系爭

抵押權擔保之債權確實存在，原告訴請塗銷無理由。又兩造

間存有真正買賣契約，苟依原告主張，其明知或可得而知僅

具有原住民資格始得買受原民地，卻仍與被告簽立買賣契

約，由被告在其上營建畜牧設備，自應就被告所受之損害負

賠償責任。系爭抵押權之擔保債權包括系爭土地上興建設備

被拆除之損害賠償責任，本票債權係擔保原告將系爭土地轉

賣他人或其他有礙被告使用系爭土地時被告將受700萬元損

害；縱認本票已罹於3年時效，仍未罹於票據利益償還請求

權之15年時效及抵押權5年除斥期間等語。並聲明：原告之

訴駁回。

三、本件不爭執事項（見本院卷第366至367、492至493頁，並依

判決格式調整及修正文字）

　㈠原告於98年7月1日就其所有之系爭土地，與被告簽立系爭租

賃契約及系爭買賣契約。

　㈡系爭租賃契約約定訂金80萬元、買賣契約約定買賣價金80萬

元，原告已收受40萬元現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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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㈢兩造於簽立系爭土地之系爭買賣契約時，均知悉系爭土地為

原民地，被告不具原住民身分故不得申請移轉登記為所有權

人。

　㈣被告於98年6月18日就系爭土地，由潮州地政事務所以潮登

字第053600號收件，設定擔保債權總金額700萬元之最高限

額抵押權，權利人為被告，擔保債權種類及範圍為：在擔保

債權確定期日內所生最高限額內之借款、票據、保證消費借

貸，擔保債權確定日期為128年6月15日。

　㈤被告於系爭土地上搭建畜牧設備，畜牧設備之所有權為被告

所有。

　㈥原告簽立票號692402、40萬元、發票日98年7月1日；票號69

2401、10萬元、發票日98年7月1日；票號692403、30萬元、

發票日98年7月1日三張本票並交付予被告。　　　　

四、得心證之理由：

　㈠系爭土地之買賣法律關係是否不存在？

　⒈按確認法律關係之訴，非原告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

者，不得提起之，民事訴訟法第247條第1項定有明文。又所

謂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係指法律關係之存否不明

確，原告主觀上認其在法律上之地位有不安之狀態存在，且

此種不安之狀態，能以確認判決將之除去者而言。本件原告

主張系爭買賣契約不存在，為被告所否認，是兩造間就系爭

買賣契約法律關係存否即有不明，並因此使原告就系爭土地

之權利陷於不安之狀態，致原告私法上之地位有受侵害之危

險，而此危險得以本件確認判決除去，堪認原告提起本件確

認之訴有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存在，先予敘明。

　⒉山坡地範圍內山地保留地，輔導原住民開發並取得耕作權、

地上權或承租權。其耕作權、地上權繼續經營滿5年者，無

償取得土地所有權，除政府指定之特定用途外，如有移轉，

以原住民為限；其開發管理辦法，由行政院定之（系爭買賣

契約係於98年間簽立，適用95年6月14日修正公布之山坡地

保育利用條例第37條，下稱系爭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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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⒊按法律行為，違反強制或禁止之規定者，無效（民法第71條

本文）。民法第71條所指之法律行為，並未限於物權行為，

自無將債權行為排除之理（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1433

號判決意旨參照）。次按非原住民乙欲購買原住民甲所有原

住民保留地經營民宿，為規避山坡地保育利用條例第37條第

2項、原住民保留地開發管理辦法第18條第1項規定，乃與原

住民丙成立借名登記契約，以丙名義與甲簽訂買賣契約，甲

以該地為乙設定地上權後，將所有權移轉登記予丙。乙丙間

之借名登記契約、甲丙間之買賣契約、甲為乙設定地上權及

將所有權移轉登記予丙之行為，無異實現非原住民乙取得原

住民保留地所有權之效果，自違反上開禁止規定，依民法第

71條本文規定，應屬無效（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大字第163

6號民事裁定參照）。再按原住民取得原民地所有權後，除

政府指定之特定用途外，其移轉之承受人以原住民為限，原

民地開發管理辦法第18條第1項定有明文，此源於山坡地保

育條例第37條第6項授權所訂定，乃為確保原民地永續供原

住民族所用，以落實維護、保障原住民族文化、經濟土地及

生存權而制定之法規，參諸同法條第1項、第4項分別規定

「山坡地範圍內原住民保留地，除依法不得私有外，應輔導

原住民取得承租權或無償取得所有權」、「政府依前項（第

3項）第3款及第4款規定承受之原住民保留地，除政府機關

依法撥用外，其移轉之受讓人以原住民為限」益明，上開相

關憲法增修條文、原住民族基本法等有關原住民文化權之保

護規定，保護範圍及於原住民族未來後代子孫，而原住民族

文化係屬憲法文化權內容之一，最終享有文化利益者，為全

國人民，是以原住民文化永續發展，原民地之禁止非原住民

者取得之規定，有強烈公益性目的，且為現今各國有關原住

民族文化權永續發展保護之主流價值，除證明另有更高法益

目的（如法倫理性要求，值得法官另為法外法之續造外），

否則，違反斯揭憲法意旨、原住民族基本法等規定之法律行

為，依民法第71條規定，應屬無效。原住民族文化權本身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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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含原住民身分要素，且有集體權特性，因此，不具原住民

身分關係者，不能享有原住民族基本法及相關法規所賦與之

各種利益或地位。原民地既係因前述目的而設置，乃原住民

族文化權之載體，非原住民身分者，自無享有對存在於原民

地上利益之法律上資格或地位，此資格或地位之限制，自規

範目的解釋，當包括對原民地之使用收益權及實質控制權能

在內。因此非原住民無論直接以自己名義或以借用原住民之

名義，所為原民地買賣之債權行為，或為原民地所有權移轉

登記、設定負擔之物權行為，以迂迴方法規避上開有關原住

民族文化權保護規定所禁止之相同效果之行為，依民法第71

條本文規定，亦屬無效（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1425號

判決意旨參照）。是以，非原住民以自己名義所為原民地買

賣之債權行為，或為原民地之設定負擔之行為，以迂迴方式

規避系爭規定，均屬無效。

　⒋經查：

　⑴原告於98年7月1日就其所有之系爭土地，與被告簽立系爭租

賃契約及系爭買賣契約，已如前述。觀諸系爭買賣契約第8

條約定移轉登記之日期為空白；第11條約定：15年後（即11

3年3月22日）乙方以原價80萬元買回，價金可提前支付，甲

方（被告）仍保有所有權及使用權。地上物及設備價格另議

之。乙方（原告）買回期限於114年3月22日為止，逾期視同

放棄。另系爭租賃契約第2條約定：租賃期經甲乙雙方洽訂

為無限制年限。依上可知，系爭買賣契約未約定移轉登記日

期，可證兩造當時均知悉系爭土地無法移轉登記，亦為兩造

所不爭執。又系爭買賣契約約定原告有15年的買回條款，但

被告卻仍保有所有權及使用權，且系爭租賃契約約定無限制

年限。另依證人簡美琳證述：系爭買賣契約、租賃契約是由

我製作，被告真意是想買土地，租賃契約只是保障無法過戶

的土地，買賣價金為80萬元，原告知道土地是不能賣給被告

的，因為被告當時有想找一個有原住民身分的人來登記，所

以原告知道不可以登記給被告等語（見本院卷第146、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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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9頁）。整體觀之，足見兩造之真意為買賣系爭土地，均

明知非原住民之被告無法取得系爭土地之所有權，故被告以

買回條款仍保有所有權及使用權、租賃無限制年限等約定，

以確保買賣契約之履行，並於買賣契約成立後，即由被告占

有系爭土地，實際使用收益迄今。而此種同時簽立買賣及租

賃之迂迴方法，無異規避系爭規定，實現非原住民之被告取

得原民地所有權之效果。依上開說明，98年間系爭買賣契約

屬為規避系爭規定之脫法行為，依民法第71條本文規定，係

屬無效。

　⑵被告固辯稱：兩造均知悉系爭土地是原民地，僅具有原住民

身分始得承受，故特將移轉日期留白，待日後法律允許移轉

時，再為移轉，依民法第246條第1項但書規定，系爭買賣契

約應屬有效等語。然依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大字第1636號

民事裁定及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1425號判決意旨，非

原住民取得原民地所有權，係屬違反山坡地保育利用條例第

37條第2項、原住民保留地開發管理辦法第18條第1項之禁止

規定而無效，即屬民法第246條第1項所定以不能之給付為契

約之標的，被告所辯並非可採。

　⑶兩造間就系爭土地所為系爭買賣契約，既因違反系爭規定而

無效，則原告請求確認兩造間就系爭土地於98年7月1日之買

賣關係不存在，即屬有據。　　　

　㈡系爭土地設定系爭抵押權之物權行為效力？

　⒈經查，原告主張於98年6月18日就系爭土地設定擔保債權總

金額700萬元之最高限額抵押權予被告，係被告為避免原告

與第三人移轉系爭土地之用等情（見本院卷第27頁），被告

則以在系爭土地上搭建畜牧設備、牛舍、鐵皮屋、管理室、

儲藏室、欄杆...及工資計465萬元；牛舍地坪、隔間牆走道

及土木工程，耗費約250萬8,000元計715萬8,000，與買賣價

金合計為795萬8,000元，兩造協商以700萬元作為抵押權擔

保之債權，並由原告開立總價700萬元之本票交付被告等語

（見本院卷第99頁）。又證人簡美琳到庭證述：系爭土地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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抵押權是由我承辦，因為山坡地無法登記，在未過戶之前，

希望能有保護之機制，最初是在3月簽訂買賣契約訂金收

據，因為無法過戶，所以6月才用設定抵押權的方式。抵押

權是作為買賣系爭土地之擔保，買賣金額是80萬元，還有土

地上的建設也包括在內，被告要在系爭土地上建牛舍。系爭

土地之抵押權債權確定日為128年6月15日，是一個存續期間

30年，約定違約金2分，是保證土地可以利用而已。設定抵

押權是在保障系爭土地之利用關係。因為被告投入的成本沒

有明確的金額，所以沒有在擔保債權種類及範圍明寫是在保

障土地的利用關係。在簽買賣契約的時候有簽4張本票。在

買賣合約的現場，原告在場，印章在原告那裡，設定抵押權

時是被告給我的；時序是98年3月先付訂金，同年6月設定抵

押權，7月再簽買賣及租賃契約，地點都在原告家。這件設

定抵押權在先是要先把保障的動作做好，才簽買賣，因為簽

買賣時就要付價金，處理抵押權都是先設定才交付錢，一般

房屋可以過戶，這件就沒有過戶的事等，一開始雙方都知道

系爭土地無法過戶等語（見本院卷第143至149頁）。由證人

簡美琳上開證述，足見被告在系爭土地上搭建畜牧設備，並

以買賣價金及搭建設備費用計700萬元在系爭土地設定系爭

抵押權，應有防止及避免原告與第三人移轉系爭土地之意。

且兩造均明知非原住民之被告因無法取得系爭土地之所有

權，故被告以設定系爭抵押權等法律設計，以確保98年間系

爭買賣契約之履行。此種買賣及抵押權設定登記之迂迴方

法，無異規避系爭規定，實現非原住民之被告取得原民地所

有權之效果。依前開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1425號判決

意旨，98年間買賣契約、系爭抵押權之設定登記皆屬為規避

系爭規定之脫法行為，依民法第71條本文規定，均屬無效。

　⒉被告固辯稱：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字第1636號大法庭裁定

並未就原民地設定抵押權予非原住民是否無效而為決定，本

件確有被擔保之債權存在，且承認原告得將系爭土地設定抵

押權予非原住民，可促進利用原住民保留地之經濟價值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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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然而，本件依兩造所陳及證人簡美琳之證述，可知原告

在系爭土地設定抵押權給被告，係因系爭土地無法移轉登記

予被告，被告為擔保系爭土地之利用關係，避免原告移轉給

第三人，而以系爭土地之買賣價金及在其上興建畜牧設備之

費用為擔保債權金額，迂迴規避實現非原住民之被告取得原

民地所有權之效果，係屬無效，已如前述，並非被告所述單

純設定抵押權而確有被擔保之債權存在之情形，亦有前開最

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1425號判決意旨可參，被告所辯並

不足採。

　⒊被告又辯稱：系爭抵押權之擔保債權包括系爭土地上興建設

備被拆除之損害賠償責任，本票債權係擔保原告將系爭土地

轉賣他人或其他有礙被告使用系爭土地時被告將受700萬元

損害；縱認本票已罹於3年時效，仍未罹於票據利益償還請

求權之15年時效及抵押權5年除斥期間等語。惟查：

　⑴系爭抵押權之設定登記既屬無效，已如前述，本院本無庸認

定系爭抵押權之擔保債權範圍。

　⑵被告自陳700萬元本票是原告向被告擔保不會因為土地移轉

或其他法律關係導致系爭土地興建之設備被拆除，原告要負

700萬元損害賠償責任才開立本票等語（見本院卷第228

頁），可見被告提出原告所簽立之4張本票（見本院卷第121

至123頁），亦是擔保系爭土地之利用，迂迴規避實現非原

住民之被告取得原民地所有權之效果，實際上並無本票債權

存在。是以，票據債權雖為系爭抵押權設定之擔保債權範

圍，系爭抵押權設定仍屬無效。至被告抗辯上開本票仍未罹

於票據利益償還請求權之15年時效等語，除上述因無本票債

權而無理由外，被告所主張700萬元係對原告之損害賠償請

求權，亦難認係原告受有利益，未符票據法第22條第4項所

稱之利益，而無足採。此外，本件被告亦無證明兩造有其他

借款、保證消費借貸之債權存在，亦徵系爭抵押權並無擔保

之債權存在。

　⑶被告所提於系爭土地興建牛舍單據及承攬費用，以及證人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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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政、林舜德之證言，因系爭抵押權設定無效，均難為被告

有利之認定。是被告聲請鑑定系爭土地之畜牧設備於97年營

建費用為若干，亦因系爭抵押權設定為無效，而與本件無必

要性及關連性，併予敘明。

　㈢被告是否應將系爭土地700萬元之最高限額抵押權塗銷？

　　按所有人對於妨害其所有權者，得請求除去之，民法第767

條第1項中段定有明文。依一般社會交易觀念，不動產存有

抵押權登記對於其客觀交易價值多有負面影響，並影響所有

權之完整性，如抵押權不存在或已歸於消滅，而其登記仍存

在，自屬對所有權之妨害，所有人自得基於所有權之排除侵

害請求權訴請排除之。附表二所示抵押權之設定登記無效，

已如前述，故系爭抵押權並不存在。而系爭抵押權之登記外

觀仍存在，屬對系爭土地所有權之妨害，原告自得請求被告

塗銷附表二所示抵押權之登記。

　㈣基上，98年間買賣契約之債權行為、設定系爭抵押權之物權

行為均屬無效，故系爭抵押權及其擔保債權均不存在，原告

得請求被告塗銷系爭抵押權登記。　　

五、綜上所述，原告提起確認之訴及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中段規

定，請求如主文第1、2項所示，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防方法及所提證據，經本院

斟酌後，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予逐一論駁，併此敘

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0　 日

　　　　　　　　　民事第一庭　　法　官　劉佳燕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判決上訴，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

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0 　日

　　　　　　　　　　　　　　　　書記官　戴仲敏

附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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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二：

編

號

不動產坐落地號 權利範圍 面積

（平方公尺）

1 屏東縣○○鄉○○段0000地號土地 全部 810

2 屏東縣○○鄉○○段0000地號土地 全部 5,620

編

號

不動產坐落地號 權 利

範圍

面積

（平方

公尺）

抵押權設定內容

1 屏東縣○○鄉○

○段0000地號土

地

全部 810 抵押權設定內容：

收件年期：民國98年

字號：潮登字第053600號

登記日期：98年6月18日

權利人：施寶川

擔保債權總金額：新臺幣700

萬元　　　　 

擔保債權種類及範圍：在擔保

債權確定期日內所生最高限額

內之借款、票據、保證消費借

貸。

擔保債權確定期日：128年6月

15日

2 屏東縣○○鄉○

○段0000地號土

地

全部 5,6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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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屏東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訴字第367號
原      告  孫美香  
訴訟代理人  陳威廷律師（法扶律師）
被      告  施寶川  
訴訟代理人  吳澄潔律師
複代理人    張錦昌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確認買賣關係不存在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11月21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確認兩造於民國九十八年七月一日如附表一所示不動產之買賣關係不存在。
被告應將附表二所示不動產所設定最高限額抵押權登記予以塗銷。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
　㈠原告為原住民，於民國98年間將其所有屏東縣○○段0000○0000地號土地（下合稱系爭土地）出租予被告，被告表示欲以新臺幣（下同）80萬元向原告承租系爭土地，期間15年，作為飼養牛隻之用。然被告於提前擬好之土地租賃契約書（下稱系爭租賃契約）修改不公平條款，例如系爭租賃契約之租賃期限為無限制年限，租金給付並非訂約時已付清，而是其中半數由被告以牛隻作為抵償，並要求出租土地上之水電設備設置費用由原告負擔一半，原告只取得40萬元之租金。被告又以話術稱為保障被告租賃權，要與原告簽立土地買賣契約書（下稱系爭買賣契約）作為被告租賃權之擔保，誆騙令原告交付印鑑證明，而意圖將系爭土地過戶予己，但被告疑似未留意系爭土地為原住民保留地（下稱原民地），被告不具原住民身分故不得申請移轉登記為所有權人。
　㈡系爭買賣契約第11條約定15年後原告以原價80萬元買回，被告仍保有所有權及使用權，然上開買回條款顯然令被告可無償使用系爭土地15年後還可以拿回全額租金，係對原告為不公平條款，15年期限之買回條款正可證明原告只想將系爭土地出租15年給被告使用。被告以話術誆騙原告簽立系爭買賣契約，但兩造並無簽立買賣契約之真意存在，屬於民法第87條之通謀虛偽意思表示之情形，故買賣契約無效。
　㈢退步言，系爭買賣契約亦牴觸山坡地保育利用條例第37條第1項及第2項、原住民保留地開發管理辦法第3條及同辦法第18條第1項有關原民地不得移轉予原住民身分以外之人之強制性規定，系爭土地屬於客觀上無法給付、移轉登記予非原住民身分之原民地，依據民法第71條或第246條第1項前段，該契約亦屬於無效。
　㈣因被告無法移轉系爭土地而另行起意，在未清楚告知原告之情況下在系爭土地上設定700萬元之最高限額抵押權（下稱系爭抵押權），然原告除了租約所領取之40萬元租金外，至今並未與被告為借款、票據或保證債務存在。嗣原告調閱系爭土地之土地登記謄本異動索引時，才發現98年間被告向原告索取印鑑證明而遭被告設定不實之系爭抵押權。本件系爭土地上之最高限額抵押權所擔保債權確定日期雖設定為128年6月15日，然原告主張並未積欠被告任何抵押權擔保債務而起訴請求塗銷系爭抵押權，已屬於原告亦已拒絕發生抵押權所擔保之債務情形，而可致原債權不繼續發生，屬於民法第881條之12第1項第2款或第3款所規定之原債權確定事由，而系爭抵押權確定時未有任何擔保債權存在，又妨害原告之所有權，自應許原告塗銷之請求。
　㈤爰就訴之聲明第1項依據民事訴訟法第247條第1項規定，請求確認兩造之買賣關係不存在，訴之聲明第2項依據民法第767條第1項中段規定，請求塗銷系爭抵押權等語。並聲明：如主文第1項、第2項所示。
二、被告則以：
　㈠系爭買賣契約第3條第2項關於產權移轉之日期是空白，起因是兩造均知悉系爭土地是原民地，僅具有原住民身分者始得承受，故特將移轉日期留白，待日後法令允許移轉時，再為移轉，依民法第246條第1項但書規定，系爭買賣契約應屬有效。且系爭買賣契約第15條之買回條款，是指原告可在15年屆至時，支付買賣價金80萬元，並補償地上物後，買回系爭土地，若原告提前支付買賣價金，被告仍得使用至15年期限屆滿，是要保障被告在其上搭建設備所耗費之資金得以回本，特約定被告至少有15年的使用期限，益見系爭土地買賣係屬真正而非通謀虛偽意思表示。
　㈡被告在系爭土地上搭建畜牧設備，牛舍、鐵皮屋、管理室、儲藏室、欄杆...及工資，計465萬元，牛舍地坪、隔間牆走道及土木工程，耗費約250萬8,000元，計715萬8,000元，與買賣價金80萬元合計為795萬8,000元，兩造係協商以700萬元作為抵押權擔保之債權，並由原告開立700萬元之本票交付被告，而系爭抵押權擔保債權種類之一即為票據，故系爭抵押權擔保之債權確實存在，原告訴請塗銷無理由。又兩造間存有真正買賣契約，苟依原告主張，其明知或可得而知僅具有原住民資格始得買受原民地，卻仍與被告簽立買賣契約，由被告在其上營建畜牧設備，自應就被告所受之損害負賠償責任。系爭抵押權之擔保債權包括系爭土地上興建設備被拆除之損害賠償責任，本票債權係擔保原告將系爭土地轉賣他人或其他有礙被告使用系爭土地時被告將受700萬元損害；縱認本票已罹於3年時效，仍未罹於票據利益償還請求權之15年時效及抵押權5年除斥期間等語。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本件不爭執事項（見本院卷第366至367、492至493頁，並依判決格式調整及修正文字）
　㈠原告於98年7月1日就其所有之系爭土地，與被告簽立系爭租賃契約及系爭買賣契約。
　㈡系爭租賃契約約定訂金80萬元、買賣契約約定買賣價金80萬元，原告已收受40萬元現金。
　㈢兩造於簽立系爭土地之系爭買賣契約時，均知悉系爭土地為原民地，被告不具原住民身分故不得申請移轉登記為所有權人。
　㈣被告於98年6月18日就系爭土地，由潮州地政事務所以潮登字第053600號收件，設定擔保債權總金額700萬元之最高限額抵押權，權利人為被告，擔保債權種類及範圍為：在擔保債權確定期日內所生最高限額內之借款、票據、保證消費借貸，擔保債權確定日期為128年6月15日。
　㈤被告於系爭土地上搭建畜牧設備，畜牧設備之所有權為被告所有。
　㈥原告簽立票號692402、40萬元、發票日98年7月1日；票號692401、10萬元、發票日98年7月1日；票號692403、30萬元、發票日98年7月1日三張本票並交付予被告。　　　　
四、得心證之理由：
　㈠系爭土地之買賣法律關係是否不存在？
　⒈按確認法律關係之訴，非原告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者，不得提起之，民事訴訟法第247條第1項定有明文。又所謂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係指法律關係之存否不明確，原告主觀上認其在法律上之地位有不安之狀態存在，且此種不安之狀態，能以確認判決將之除去者而言。本件原告主張系爭買賣契約不存在，為被告所否認，是兩造間就系爭買賣契約法律關係存否即有不明，並因此使原告就系爭土地之權利陷於不安之狀態，致原告私法上之地位有受侵害之危險，而此危險得以本件確認判決除去，堪認原告提起本件確認之訴有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存在，先予敘明。
　⒉山坡地範圍內山地保留地，輔導原住民開發並取得耕作權、地上權或承租權。其耕作權、地上權繼續經營滿5年者，無償取得土地所有權，除政府指定之特定用途外，如有移轉，以原住民為限；其開發管理辦法，由行政院定之（系爭買賣契約係於98年間簽立，適用95年6月14日修正公布之山坡地保育利用條例第37條，下稱系爭規定）。
　⒊按法律行為，違反強制或禁止之規定者，無效（民法第71條本文）。民法第71條所指之法律行為，並未限於物權行為，自無將債權行為排除之理（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1433號判決意旨參照）。次按非原住民乙欲購買原住民甲所有原住民保留地經營民宿，為規避山坡地保育利用條例第37條第2項、原住民保留地開發管理辦法第18條第1項規定，乃與原住民丙成立借名登記契約，以丙名義與甲簽訂買賣契約，甲以該地為乙設定地上權後，將所有權移轉登記予丙。乙丙間之借名登記契約、甲丙間之買賣契約、甲為乙設定地上權及將所有權移轉登記予丙之行為，無異實現非原住民乙取得原住民保留地所有權之效果，自違反上開禁止規定，依民法第71條本文規定，應屬無效（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大字第1636號民事裁定參照）。再按原住民取得原民地所有權後，除政府指定之特定用途外，其移轉之承受人以原住民為限，原民地開發管理辦法第18條第1項定有明文，此源於山坡地保育條例第37條第6項授權所訂定，乃為確保原民地永續供原住民族所用，以落實維護、保障原住民族文化、經濟土地及生存權而制定之法規，參諸同法條第1項、第4項分別規定「山坡地範圍內原住民保留地，除依法不得私有外，應輔導原住民取得承租權或無償取得所有權」、「政府依前項（第3項）第3款及第4款規定承受之原住民保留地，除政府機關依法撥用外，其移轉之受讓人以原住民為限」益明，上開相關憲法增修條文、原住民族基本法等有關原住民文化權之保護規定，保護範圍及於原住民族未來後代子孫，而原住民族文化係屬憲法文化權內容之一，最終享有文化利益者，為全國人民，是以原住民文化永續發展，原民地之禁止非原住民者取得之規定，有強烈公益性目的，且為現今各國有關原住民族文化權永續發展保護之主流價值，除證明另有更高法益目的（如法倫理性要求，值得法官另為法外法之續造外），否則，違反斯揭憲法意旨、原住民族基本法等規定之法律行為，依民法第71條規定，應屬無效。原住民族文化權本身既內含原住民身分要素，且有集體權特性，因此，不具原住民身分關係者，不能享有原住民族基本法及相關法規所賦與之各種利益或地位。原民地既係因前述目的而設置，乃原住民族文化權之載體，非原住民身分者，自無享有對存在於原民地上利益之法律上資格或地位，此資格或地位之限制，自規範目的解釋，當包括對原民地之使用收益權及實質控制權能在內。因此非原住民無論直接以自己名義或以借用原住民之名義，所為原民地買賣之債權行為，或為原民地所有權移轉登記、設定負擔之物權行為，以迂迴方法規避上開有關原住民族文化權保護規定所禁止之相同效果之行為，依民法第71條本文規定，亦屬無效（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1425號判決意旨參照）。是以，非原住民以自己名義所為原民地買賣之債權行為，或為原民地之設定負擔之行為，以迂迴方式規避系爭規定，均屬無效。
　⒋經查：
　⑴原告於98年7月1日就其所有之系爭土地，與被告簽立系爭租賃契約及系爭買賣契約，已如前述。觀諸系爭買賣契約第8條約定移轉登記之日期為空白；第11條約定：15年後（即113年3月22日）乙方以原價80萬元買回，價金可提前支付，甲方（被告）仍保有所有權及使用權。地上物及設備價格另議之。乙方（原告）買回期限於114年3月22日為止，逾期視同放棄。另系爭租賃契約第2條約定：租賃期經甲乙雙方洽訂為無限制年限。依上可知，系爭買賣契約未約定移轉登記日期，可證兩造當時均知悉系爭土地無法移轉登記，亦為兩造所不爭執。又系爭買賣契約約定原告有15年的買回條款，但被告卻仍保有所有權及使用權，且系爭租賃契約約定無限制年限。另依證人簡美琳證述：系爭買賣契約、租賃契約是由我製作，被告真意是想買土地，租賃契約只是保障無法過戶的土地，買賣價金為80萬元，原告知道土地是不能賣給被告的，因為被告當時有想找一個有原住民身分的人來登記，所以原告知道不可以登記給被告等語（見本院卷第146、147、149頁）。整體觀之，足見兩造之真意為買賣系爭土地，均明知非原住民之被告無法取得系爭土地之所有權，故被告以買回條款仍保有所有權及使用權、租賃無限制年限等約定，以確保買賣契約之履行，並於買賣契約成立後，即由被告占有系爭土地，實際使用收益迄今。而此種同時簽立買賣及租賃之迂迴方法，無異規避系爭規定，實現非原住民之被告取得原民地所有權之效果。依上開說明，98年間系爭買賣契約屬為規避系爭規定之脫法行為，依民法第71條本文規定，係屬無效。
　⑵被告固辯稱：兩造均知悉系爭土地是原民地，僅具有原住民身分始得承受，故特將移轉日期留白，待日後法律允許移轉時，再為移轉，依民法第246條第1項但書規定，系爭買賣契約應屬有效等語。然依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大字第1636號民事裁定及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1425號判決意旨，非原住民取得原民地所有權，係屬違反山坡地保育利用條例第37條第2項、原住民保留地開發管理辦法第18條第1項之禁止規定而無效，即屬民法第246條第1項所定以不能之給付為契約之標的，被告所辯並非可採。
　⑶兩造間就系爭土地所為系爭買賣契約，既因違反系爭規定而無效，則原告請求確認兩造間就系爭土地於98年7月1日之買賣關係不存在，即屬有據。　　　
　㈡系爭土地設定系爭抵押權之物權行為效力？
　⒈經查，原告主張於98年6月18日就系爭土地設定擔保債權總金額700萬元之最高限額抵押權予被告，係被告為避免原告與第三人移轉系爭土地之用等情（見本院卷第27頁），被告則以在系爭土地上搭建畜牧設備、牛舍、鐵皮屋、管理室、儲藏室、欄杆...及工資計465萬元；牛舍地坪、隔間牆走道及土木工程，耗費約250萬8,000元計715萬8,000，與買賣價金合計為795萬8,000元，兩造協商以700萬元作為抵押權擔保之債權，並由原告開立總價700萬元之本票交付被告等語（見本院卷第99頁）。又證人簡美琳到庭證述：系爭土地之抵押權是由我承辦，因為山坡地無法登記，在未過戶之前，希望能有保護之機制，最初是在3月簽訂買賣契約訂金收據，因為無法過戶，所以6月才用設定抵押權的方式。抵押權是作為買賣系爭土地之擔保，買賣金額是80萬元，還有土地上的建設也包括在內，被告要在系爭土地上建牛舍。系爭土地之抵押權債權確定日為128年6月15日，是一個存續期間30年，約定違約金2分，是保證土地可以利用而已。設定抵押權是在保障系爭土地之利用關係。因為被告投入的成本沒有明確的金額，所以沒有在擔保債權種類及範圍明寫是在保障土地的利用關係。在簽買賣契約的時候有簽4張本票。在買賣合約的現場，原告在場，印章在原告那裡，設定抵押權時是被告給我的；時序是98年3月先付訂金，同年6月設定抵押權，7月再簽買賣及租賃契約，地點都在原告家。這件設定抵押權在先是要先把保障的動作做好，才簽買賣，因為簽買賣時就要付價金，處理抵押權都是先設定才交付錢，一般房屋可以過戶，這件就沒有過戶的事等，一開始雙方都知道系爭土地無法過戶等語（見本院卷第143至149頁）。由證人簡美琳上開證述，足見被告在系爭土地上搭建畜牧設備，並以買賣價金及搭建設備費用計700萬元在系爭土地設定系爭抵押權，應有防止及避免原告與第三人移轉系爭土地之意。且兩造均明知非原住民之被告因無法取得系爭土地之所有權，故被告以設定系爭抵押權等法律設計，以確保98年間系爭買賣契約之履行。此種買賣及抵押權設定登記之迂迴方法，無異規避系爭規定，實現非原住民之被告取得原民地所有權之效果。依前開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1425號判決意旨，98年間買賣契約、系爭抵押權之設定登記皆屬為規避系爭規定之脫法行為，依民法第71條本文規定，均屬無效。
　⒉被告固辯稱：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字第1636號大法庭裁定並未就原民地設定抵押權予非原住民是否無效而為決定，本件確有被擔保之債權存在，且承認原告得將系爭土地設定抵押權予非原住民，可促進利用原住民保留地之經濟價值等語。然而，本件依兩造所陳及證人簡美琳之證述，可知原告在系爭土地設定抵押權給被告，係因系爭土地無法移轉登記予被告，被告為擔保系爭土地之利用關係，避免原告移轉給第三人，而以系爭土地之買賣價金及在其上興建畜牧設備之費用為擔保債權金額，迂迴規避實現非原住民之被告取得原民地所有權之效果，係屬無效，已如前述，並非被告所述單純設定抵押權而確有被擔保之債權存在之情形，亦有前開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1425號判決意旨可參，被告所辯並不足採。
　⒊被告又辯稱：系爭抵押權之擔保債權包括系爭土地上興建設備被拆除之損害賠償責任，本票債權係擔保原告將系爭土地轉賣他人或其他有礙被告使用系爭土地時被告將受700萬元損害；縱認本票已罹於3年時效，仍未罹於票據利益償還請求權之15年時效及抵押權5年除斥期間等語。惟查：
　⑴系爭抵押權之設定登記既屬無效，已如前述，本院本無庸認定系爭抵押權之擔保債權範圍。
　⑵被告自陳700萬元本票是原告向被告擔保不會因為土地移轉或其他法律關係導致系爭土地興建之設備被拆除，原告要負700萬元損害賠償責任才開立本票等語（見本院卷第228頁），可見被告提出原告所簽立之4張本票（見本院卷第121至123頁），亦是擔保系爭土地之利用，迂迴規避實現非原住民之被告取得原民地所有權之效果，實際上並無本票債權存在。是以，票據債權雖為系爭抵押權設定之擔保債權範圍，系爭抵押權設定仍屬無效。至被告抗辯上開本票仍未罹於票據利益償還請求權之15年時效等語，除上述因無本票債權而無理由外，被告所主張700萬元係對原告之損害賠償請求權，亦難認係原告受有利益，未符票據法第22條第4項所稱之利益，而無足採。此外，本件被告亦無證明兩造有其他借款、保證消費借貸之債權存在，亦徵系爭抵押權並無擔保之債權存在。
　⑶被告所提於系爭土地興建牛舍單據及承攬費用，以及證人黃景政、林舜德之證言，因系爭抵押權設定無效，均難為被告有利之認定。是被告聲請鑑定系爭土地之畜牧設備於97年營建費用為若干，亦因系爭抵押權設定為無效，而與本件無必要性及關連性，併予敘明。
　㈢被告是否應將系爭土地700萬元之最高限額抵押權塗銷？
　　按所有人對於妨害其所有權者，得請求除去之，民法第767條第1項中段定有明文。依一般社會交易觀念，不動產存有抵押權登記對於其客觀交易價值多有負面影響，並影響所有權之完整性，如抵押權不存在或已歸於消滅，而其登記仍存在，自屬對所有權之妨害，所有人自得基於所有權之排除侵害請求權訴請排除之。附表二所示抵押權之設定登記無效，已如前述，故系爭抵押權並不存在。而系爭抵押權之登記外觀仍存在，屬對系爭土地所有權之妨害，原告自得請求被告塗銷附表二所示抵押權之登記。
　㈣基上，98年間買賣契約之債權行為、設定系爭抵押權之物權行為均屬無效，故系爭抵押權及其擔保債權均不存在，原告得請求被告塗銷系爭抵押權登記。　　
五、綜上所述，原告提起確認之訴及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中段規定，請求如主文第1、2項所示，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防方法及所提證據，經本院斟酌後，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予逐一論駁，併此敘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0　 日
　　　　　　　　　民事第一庭　　法　官　劉佳燕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判決上訴，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0 　日
　　　　　　　　　　　　　　　　書記官　戴仲敏
附表一：
		編
號

		不動產坐落地號

		權利範圍

		面積
（平方公尺）



		1

		屏東縣○○鄉○○段0000地號土地

		全部

		810



		2

		屏東縣○○鄉○○段0000地號土地

		全部

		5,620









附表二：
		編
號

		不動產坐落地號

		權利範圍

		面積
（平方公尺）

		抵押權設定內容



		1

		屏東縣○○鄉○○段0000地號土地

		全部

		810

		抵押權設定內容：
收件年期：民國98年
字號：潮登字第053600號
登記日期：98年6月18日
權利人：施寶川
擔保債權總金額：新臺幣700萬元　　　　 
擔保債權種類及範圍：在擔保債權確定期日內所生最高限額內之借款、票據、保證消費借貸。
擔保債權確定期日：128年6月15日



		2

		屏東縣○○鄉○○段0000地號土地

		全部

		5,620

		















臺灣屏東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訴字第367號
原      告  孫美香  
訴訟代理人  陳威廷律師（法扶律師）
被      告  施寶川  
訴訟代理人  吳澄潔律師
複代理人    張錦昌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確認買賣關係不存在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11
月21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確認兩造於民國九十八年七月一日如附表一所示不動產之買賣關
係不存在。
被告應將附表二所示不動產所設定最高限額抵押權登記予以塗銷
。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
　㈠原告為原住民，於民國98年間將其所有屏東縣○○段0000○0000
    地號土地（下合稱系爭土地）出租予被告，被告表示欲以新
    臺幣（下同）80萬元向原告承租系爭土地，期間15年，作為
    飼養牛隻之用。然被告於提前擬好之土地租賃契約書（下稱
    系爭租賃契約）修改不公平條款，例如系爭租賃契約之租賃
    期限為無限制年限，租金給付並非訂約時已付清，而是其中
    半數由被告以牛隻作為抵償，並要求出租土地上之水電設備
    設置費用由原告負擔一半，原告只取得40萬元之租金。被告
    又以話術稱為保障被告租賃權，要與原告簽立土地買賣契約
    書（下稱系爭買賣契約）作為被告租賃權之擔保，誆騙令原
    告交付印鑑證明，而意圖將系爭土地過戶予己，但被告疑似
    未留意系爭土地為原住民保留地（下稱原民地），被告不具
    原住民身分故不得申請移轉登記為所有權人。
　㈡系爭買賣契約第11條約定15年後原告以原價80萬元買回，被
    告仍保有所有權及使用權，然上開買回條款顯然令被告可無
    償使用系爭土地15年後還可以拿回全額租金，係對原告為不
    公平條款，15年期限之買回條款正可證明原告只想將系爭土
    地出租15年給被告使用。被告以話術誆騙原告簽立系爭買賣
    契約，但兩造並無簽立買賣契約之真意存在，屬於民法第87
    條之通謀虛偽意思表示之情形，故買賣契約無效。
　㈢退步言，系爭買賣契約亦牴觸山坡地保育利用條例第37條第1
    項及第2項、原住民保留地開發管理辦法第3條及同辦法第18
    條第1項有關原民地不得移轉予原住民身分以外之人之強制
    性規定，系爭土地屬於客觀上無法給付、移轉登記予非原住
    民身分之原民地，依據民法第71條或第246條第1項前段，該
    契約亦屬於無效。
　㈣因被告無法移轉系爭土地而另行起意，在未清楚告知原告之
    情況下在系爭土地上設定700萬元之最高限額抵押權（下稱
    系爭抵押權），然原告除了租約所領取之40萬元租金外，至
    今並未與被告為借款、票據或保證債務存在。嗣原告調閱系
    爭土地之土地登記謄本異動索引時，才發現98年間被告向原
    告索取印鑑證明而遭被告設定不實之系爭抵押權。本件系爭
    土地上之最高限額抵押權所擔保債權確定日期雖設定為128
    年6月15日，然原告主張並未積欠被告任何抵押權擔保債務
    而起訴請求塗銷系爭抵押權，已屬於原告亦已拒絕發生抵押
    權所擔保之債務情形，而可致原債權不繼續發生，屬於民法
    第881條之12第1項第2款或第3款所規定之原債權確定事由，
    而系爭抵押權確定時未有任何擔保債權存在，又妨害原告之
    所有權，自應許原告塗銷之請求。
　㈤爰就訴之聲明第1項依據民事訴訟法第247條第1項規定，請求
    確認兩造之買賣關係不存在，訴之聲明第2項依據民法第767
    條第1項中段規定，請求塗銷系爭抵押權等語。並聲明：如
    主文第1項、第2項所示。
二、被告則以：
　㈠系爭買賣契約第3條第2項關於產權移轉之日期是空白，起因
    是兩造均知悉系爭土地是原民地，僅具有原住民身分者始得
    承受，故特將移轉日期留白，待日後法令允許移轉時，再為
    移轉，依民法第246條第1項但書規定，系爭買賣契約應屬有
    效。且系爭買賣契約第15條之買回條款，是指原告可在15年
    屆至時，支付買賣價金80萬元，並補償地上物後，買回系爭
    土地，若原告提前支付買賣價金，被告仍得使用至15年期限
    屆滿，是要保障被告在其上搭建設備所耗費之資金得以回本
    ，特約定被告至少有15年的使用期限，益見系爭土地買賣係
    屬真正而非通謀虛偽意思表示。
　㈡被告在系爭土地上搭建畜牧設備，牛舍、鐵皮屋、管理室、
    儲藏室、欄杆...及工資，計465萬元，牛舍地坪、隔間牆走
    道及土木工程，耗費約250萬8,000元，計715萬8,000元，與
    買賣價金80萬元合計為795萬8,000元，兩造係協商以700萬
    元作為抵押權擔保之債權，並由原告開立700萬元之本票交
    付被告，而系爭抵押權擔保債權種類之一即為票據，故系爭
    抵押權擔保之債權確實存在，原告訴請塗銷無理由。又兩造
    間存有真正買賣契約，苟依原告主張，其明知或可得而知僅
    具有原住民資格始得買受原民地，卻仍與被告簽立買賣契約
    ，由被告在其上營建畜牧設備，自應就被告所受之損害負賠
    償責任。系爭抵押權之擔保債權包括系爭土地上興建設備被
    拆除之損害賠償責任，本票債權係擔保原告將系爭土地轉賣
    他人或其他有礙被告使用系爭土地時被告將受700萬元損害
    ；縱認本票已罹於3年時效，仍未罹於票據利益償還請求權
    之15年時效及抵押權5年除斥期間等語。並聲明：原告之訴
    駁回。
三、本件不爭執事項（見本院卷第366至367、492至493頁，並依判決格式調整及修正文字）
　㈠原告於98年7月1日就其所有之系爭土地，與被告簽立系爭租
    賃契約及系爭買賣契約。
　㈡系爭租賃契約約定訂金80萬元、買賣契約約定買賣價金80萬
    元，原告已收受40萬元現金。
　㈢兩造於簽立系爭土地之系爭買賣契約時，均知悉系爭土地為
    原民地，被告不具原住民身分故不得申請移轉登記為所有權
    人。
　㈣被告於98年6月18日就系爭土地，由潮州地政事務所以潮登字
    第053600號收件，設定擔保債權總金額700萬元之最高限額
    抵押權，權利人為被告，擔保債權種類及範圍為：在擔保債
    權確定期日內所生最高限額內之借款、票據、保證消費借貸
    ，擔保債權確定日期為128年6月15日。
　㈤被告於系爭土地上搭建畜牧設備，畜牧設備之所有權為被告
    所有。
　㈥原告簽立票號692402、40萬元、發票日98年7月1日；票號692
    401、10萬元、發票日98年7月1日；票號692403、30萬元、
    發票日98年7月1日三張本票並交付予被告。　　　　
四、得心證之理由：
　㈠系爭土地之買賣法律關係是否不存在？
　⒈按確認法律關係之訴，非原告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
    者，不得提起之，民事訴訟法第247條第1項定有明文。又所
    謂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係指法律關係之存否不明確
    ，原告主觀上認其在法律上之地位有不安之狀態存在，且此
    種不安之狀態，能以確認判決將之除去者而言。本件原告主
    張系爭買賣契約不存在，為被告所否認，是兩造間就系爭買
    賣契約法律關係存否即有不明，並因此使原告就系爭土地之
    權利陷於不安之狀態，致原告私法上之地位有受侵害之危險
    ，而此危險得以本件確認判決除去，堪認原告提起本件確認
    之訴有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存在，先予敘明。
　⒉山坡地範圍內山地保留地，輔導原住民開發並取得耕作權、
    地上權或承租權。其耕作權、地上權繼續經營滿5年者，無
    償取得土地所有權，除政府指定之特定用途外，如有移轉，
    以原住民為限；其開發管理辦法，由行政院定之（系爭買賣
    契約係於98年間簽立，適用95年6月14日修正公布之山坡地
    保育利用條例第37條，下稱系爭規定）。
　⒊按法律行為，違反強制或禁止之規定者，無效（民法第71條
    本文）。民法第71條所指之法律行為，並未限於物權行為，
    自無將債權行為排除之理（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1433
    號判決意旨參照）。次按非原住民乙欲購買原住民甲所有原
    住民保留地經營民宿，為規避山坡地保育利用條例第37條第
    2項、原住民保留地開發管理辦法第18條第1項規定，乃與原
    住民丙成立借名登記契約，以丙名義與甲簽訂買賣契約，甲
    以該地為乙設定地上權後，將所有權移轉登記予丙。乙丙間
    之借名登記契約、甲丙間之買賣契約、甲為乙設定地上權及
    將所有權移轉登記予丙之行為，無異實現非原住民乙取得原
    住民保留地所有權之效果，自違反上開禁止規定，依民法第
    71條本文規定，應屬無效（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大字第163
    6號民事裁定參照）。再按原住民取得原民地所有權後，除
    政府指定之特定用途外，其移轉之承受人以原住民為限，原
    民地開發管理辦法第18條第1項定有明文，此源於山坡地保
    育條例第37條第6項授權所訂定，乃為確保原民地永續供原
    住民族所用，以落實維護、保障原住民族文化、經濟土地及
    生存權而制定之法規，參諸同法條第1項、第4項分別規定「
    山坡地範圍內原住民保留地，除依法不得私有外，應輔導原
    住民取得承租權或無償取得所有權」、「政府依前項（第3
    項）第3款及第4款規定承受之原住民保留地，除政府機關依
    法撥用外，其移轉之受讓人以原住民為限」益明，上開相關
    憲法增修條文、原住民族基本法等有關原住民文化權之保護
    規定，保護範圍及於原住民族未來後代子孫，而原住民族文
    化係屬憲法文化權內容之一，最終享有文化利益者，為全國
    人民，是以原住民文化永續發展，原民地之禁止非原住民者
    取得之規定，有強烈公益性目的，且為現今各國有關原住民
    族文化權永續發展保護之主流價值，除證明另有更高法益目
    的（如法倫理性要求，值得法官另為法外法之續造外），否
    則，違反斯揭憲法意旨、原住民族基本法等規定之法律行為
    ，依民法第71條規定，應屬無效。原住民族文化權本身既內
    含原住民身分要素，且有集體權特性，因此，不具原住民身
    分關係者，不能享有原住民族基本法及相關法規所賦與之各
    種利益或地位。原民地既係因前述目的而設置，乃原住民族
    文化權之載體，非原住民身分者，自無享有對存在於原民地
    上利益之法律上資格或地位，此資格或地位之限制，自規範
    目的解釋，當包括對原民地之使用收益權及實質控制權能在
    內。因此非原住民無論直接以自己名義或以借用原住民之名
    義，所為原民地買賣之債權行為，或為原民地所有權移轉登
    記、設定負擔之物權行為，以迂迴方法規避上開有關原住民
    族文化權保護規定所禁止之相同效果之行為，依民法第71條
    本文規定，亦屬無效（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1425號判
    決意旨參照）。是以，非原住民以自己名義所為原民地買賣
    之債權行為，或為原民地之設定負擔之行為，以迂迴方式規
    避系爭規定，均屬無效。
　⒋經查：
　⑴原告於98年7月1日就其所有之系爭土地，與被告簽立系爭租
    賃契約及系爭買賣契約，已如前述。觀諸系爭買賣契約第8
    條約定移轉登記之日期為空白；第11條約定：15年後（即11
    3年3月22日）乙方以原價80萬元買回，價金可提前支付，甲
    方（被告）仍保有所有權及使用權。地上物及設備價格另議
    之。乙方（原告）買回期限於114年3月22日為止，逾期視同
    放棄。另系爭租賃契約第2條約定：租賃期經甲乙雙方洽訂
    為無限制年限。依上可知，系爭買賣契約未約定移轉登記日
    期，可證兩造當時均知悉系爭土地無法移轉登記，亦為兩造
    所不爭執。又系爭買賣契約約定原告有15年的買回條款，但
    被告卻仍保有所有權及使用權，且系爭租賃契約約定無限制
    年限。另依證人簡美琳證述：系爭買賣契約、租賃契約是由
    我製作，被告真意是想買土地，租賃契約只是保障無法過戶
    的土地，買賣價金為80萬元，原告知道土地是不能賣給被告
    的，因為被告當時有想找一個有原住民身分的人來登記，所
    以原告知道不可以登記給被告等語（見本院卷第146、147、
    149頁）。整體觀之，足見兩造之真意為買賣系爭土地，均
    明知非原住民之被告無法取得系爭土地之所有權，故被告以
    買回條款仍保有所有權及使用權、租賃無限制年限等約定，
    以確保買賣契約之履行，並於買賣契約成立後，即由被告占
    有系爭土地，實際使用收益迄今。而此種同時簽立買賣及租
    賃之迂迴方法，無異規避系爭規定，實現非原住民之被告取
    得原民地所有權之效果。依上開說明，98年間系爭買賣契約
    屬為規避系爭規定之脫法行為，依民法第71條本文規定，係
    屬無效。
　⑵被告固辯稱：兩造均知悉系爭土地是原民地，僅具有原住民
    身分始得承受，故特將移轉日期留白，待日後法律允許移轉
    時，再為移轉，依民法第246條第1項但書規定，系爭買賣契
    約應屬有效等語。然依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大字第1636號
    民事裁定及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1425號判決意旨，非
    原住民取得原民地所有權，係屬違反山坡地保育利用條例第
    37條第2項、原住民保留地開發管理辦法第18條第1項之禁止
    規定而無效，即屬民法第246條第1項所定以不能之給付為契
    約之標的，被告所辯並非可採。
　⑶兩造間就系爭土地所為系爭買賣契約，既因違反系爭規定而
    無效，則原告請求確認兩造間就系爭土地於98年7月1日之買
    賣關係不存在，即屬有據。　　　
　㈡系爭土地設定系爭抵押權之物權行為效力？
　⒈經查，原告主張於98年6月18日就系爭土地設定擔保債權總金
    額700萬元之最高限額抵押權予被告，係被告為避免原告與
    第三人移轉系爭土地之用等情（見本院卷第27頁），被告則
    以在系爭土地上搭建畜牧設備、牛舍、鐵皮屋、管理室、儲
    藏室、欄杆...及工資計465萬元；牛舍地坪、隔間牆走道及
    土木工程，耗費約250萬8,000元計715萬8,000，與買賣價金
    合計為795萬8,000元，兩造協商以700萬元作為抵押權擔保
    之債權，並由原告開立總價700萬元之本票交付被告等語（
    見本院卷第99頁）。又證人簡美琳到庭證述：系爭土地之抵
    押權是由我承辦，因為山坡地無法登記，在未過戶之前，希
    望能有保護之機制，最初是在3月簽訂買賣契約訂金收據，
    因為無法過戶，所以6月才用設定抵押權的方式。抵押權是
    作為買賣系爭土地之擔保，買賣金額是80萬元，還有土地上
    的建設也包括在內，被告要在系爭土地上建牛舍。系爭土地
    之抵押權債權確定日為128年6月15日，是一個存續期間30年
    ，約定違約金2分，是保證土地可以利用而已。設定抵押權
    是在保障系爭土地之利用關係。因為被告投入的成本沒有明
    確的金額，所以沒有在擔保債權種類及範圍明寫是在保障土
    地的利用關係。在簽買賣契約的時候有簽4張本票。在買賣
    合約的現場，原告在場，印章在原告那裡，設定抵押權時是
    被告給我的；時序是98年3月先付訂金，同年6月設定抵押權
    ，7月再簽買賣及租賃契約，地點都在原告家。這件設定抵
    押權在先是要先把保障的動作做好，才簽買賣，因為簽買賣
    時就要付價金，處理抵押權都是先設定才交付錢，一般房屋
    可以過戶，這件就沒有過戶的事等，一開始雙方都知道系爭
    土地無法過戶等語（見本院卷第143至149頁）。由證人簡美
    琳上開證述，足見被告在系爭土地上搭建畜牧設備，並以買
    賣價金及搭建設備費用計700萬元在系爭土地設定系爭抵押
    權，應有防止及避免原告與第三人移轉系爭土地之意。且兩
    造均明知非原住民之被告因無法取得系爭土地之所有權，故
    被告以設定系爭抵押權等法律設計，以確保98年間系爭買賣
    契約之履行。此種買賣及抵押權設定登記之迂迴方法，無異
    規避系爭規定，實現非原住民之被告取得原民地所有權之效
    果。依前開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1425號判決意旨，98
    年間買賣契約、系爭抵押權之設定登記皆屬為規避系爭規定
    之脫法行為，依民法第71條本文規定，均屬無效。
　⒉被告固辯稱：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字第1636號大法庭裁定並
    未就原民地設定抵押權予非原住民是否無效而為決定，本件
    確有被擔保之債權存在，且承認原告得將系爭土地設定抵押
    權予非原住民，可促進利用原住民保留地之經濟價值等語。
    然而，本件依兩造所陳及證人簡美琳之證述，可知原告在系
    爭土地設定抵押權給被告，係因系爭土地無法移轉登記予被
    告，被告為擔保系爭土地之利用關係，避免原告移轉給第三
    人，而以系爭土地之買賣價金及在其上興建畜牧設備之費用
    為擔保債權金額，迂迴規避實現非原住民之被告取得原民地
    所有權之效果，係屬無效，已如前述，並非被告所述單純設
    定抵押權而確有被擔保之債權存在之情形，亦有前開最高法
    院111年度台上字第1425號判決意旨可參，被告所辯並不足
    採。
　⒊被告又辯稱：系爭抵押權之擔保債權包括系爭土地上興建設
    備被拆除之損害賠償責任，本票債權係擔保原告將系爭土地
    轉賣他人或其他有礙被告使用系爭土地時被告將受700萬元
    損害；縱認本票已罹於3年時效，仍未罹於票據利益償還請
    求權之15年時效及抵押權5年除斥期間等語。惟查：
　⑴系爭抵押權之設定登記既屬無效，已如前述，本院本無庸認
    定系爭抵押權之擔保債權範圍。
　⑵被告自陳700萬元本票是原告向被告擔保不會因為土地移轉或
    其他法律關係導致系爭土地興建之設備被拆除，原告要負70
    0萬元損害賠償責任才開立本票等語（見本院卷第228頁），
    可見被告提出原告所簽立之4張本票（見本院卷第121至123
    頁），亦是擔保系爭土地之利用，迂迴規避實現非原住民之
    被告取得原民地所有權之效果，實際上並無本票債權存在。
    是以，票據債權雖為系爭抵押權設定之擔保債權範圍，系爭
    抵押權設定仍屬無效。至被告抗辯上開本票仍未罹於票據利
    益償還請求權之15年時效等語，除上述因無本票債權而無理
    由外，被告所主張700萬元係對原告之損害賠償請求權，亦
    難認係原告受有利益，未符票據法第22條第4項所稱之利益
    ，而無足採。此外，本件被告亦無證明兩造有其他借款、保
    證消費借貸之債權存在，亦徵系爭抵押權並無擔保之債權存
    在。
　⑶被告所提於系爭土地興建牛舍單據及承攬費用，以及證人黃
    景政、林舜德之證言，因系爭抵押權設定無效，均難為被告
    有利之認定。是被告聲請鑑定系爭土地之畜牧設備於97年營
    建費用為若干，亦因系爭抵押權設定為無效，而與本件無必
    要性及關連性，併予敘明。
　㈢被告是否應將系爭土地700萬元之最高限額抵押權塗銷？
　　按所有人對於妨害其所有權者，得請求除去之，民法第767
    條第1項中段定有明文。依一般社會交易觀念，不動產存有
    抵押權登記對於其客觀交易價值多有負面影響，並影響所有
    權之完整性，如抵押權不存在或已歸於消滅，而其登記仍存
    在，自屬對所有權之妨害，所有人自得基於所有權之排除侵
    害請求權訴請排除之。附表二所示抵押權之設定登記無效，
    已如前述，故系爭抵押權並不存在。而系爭抵押權之登記外
    觀仍存在，屬對系爭土地所有權之妨害，原告自得請求被告
    塗銷附表二所示抵押權之登記。
　㈣基上，98年間買賣契約之債權行為、設定系爭抵押權之物權
    行為均屬無效，故系爭抵押權及其擔保債權均不存在，原告
    得請求被告塗銷系爭抵押權登記。　　
五、綜上所述，原告提起確認之訴及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中段規
    定，請求如主文第1、2項所示，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防方法及所提證據，經本院
    斟酌後，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予逐一論駁，併此敘
    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0　 日
　　　　　　　　　民事第一庭　　法　官　劉佳燕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判決上訴，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
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0 　日
　　　　　　　　　　　　　　　　書記官　戴仲敏
附表一：
編 號 不動產坐落地號 權利範圍 面積 （平方公尺） 1 屏東縣○○鄉○○段0000地號土地 全部 810 2 屏東縣○○鄉○○段0000地號土地 全部 5,620 

附表二：
編 號 不動產坐落地號 權利範圍 面積 （平方公尺） 抵押權設定內容 1 屏東縣○○鄉○○段0000地號土地 全部 810 抵押權設定內容： 收件年期：民國98年 字號：潮登字第053600號 登記日期：98年6月18日 權利人：施寶川 擔保債權總金額：新臺幣700萬元　　　　  擔保債權種類及範圍：在擔保債權確定期日內所生最高限額內之借款、票據、保證消費借貸。 擔保債權確定期日：128年6月15日 2 屏東縣○○鄉○○段0000地號土地 全部 5,620  






臺灣屏東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訴字第367號
原      告  孫美香  
訴訟代理人  陳威廷律師（法扶律師）
被      告  施寶川  
訴訟代理人  吳澄潔律師
複代理人    張錦昌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確認買賣關係不存在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11月21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確認兩造於民國九十八年七月一日如附表一所示不動產之買賣關係不存在。
被告應將附表二所示不動產所設定最高限額抵押權登記予以塗銷。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
　㈠原告為原住民，於民國98年間將其所有屏東縣○○段0000○0000地號土地（下合稱系爭土地）出租予被告，被告表示欲以新臺幣（下同）80萬元向原告承租系爭土地，期間15年，作為飼養牛隻之用。然被告於提前擬好之土地租賃契約書（下稱系爭租賃契約）修改不公平條款，例如系爭租賃契約之租賃期限為無限制年限，租金給付並非訂約時已付清，而是其中半數由被告以牛隻作為抵償，並要求出租土地上之水電設備設置費用由原告負擔一半，原告只取得40萬元之租金。被告又以話術稱為保障被告租賃權，要與原告簽立土地買賣契約書（下稱系爭買賣契約）作為被告租賃權之擔保，誆騙令原告交付印鑑證明，而意圖將系爭土地過戶予己，但被告疑似未留意系爭土地為原住民保留地（下稱原民地），被告不具原住民身分故不得申請移轉登記為所有權人。
　㈡系爭買賣契約第11條約定15年後原告以原價80萬元買回，被告仍保有所有權及使用權，然上開買回條款顯然令被告可無償使用系爭土地15年後還可以拿回全額租金，係對原告為不公平條款，15年期限之買回條款正可證明原告只想將系爭土地出租15年給被告使用。被告以話術誆騙原告簽立系爭買賣契約，但兩造並無簽立買賣契約之真意存在，屬於民法第87條之通謀虛偽意思表示之情形，故買賣契約無效。
　㈢退步言，系爭買賣契約亦牴觸山坡地保育利用條例第37條第1項及第2項、原住民保留地開發管理辦法第3條及同辦法第18條第1項有關原民地不得移轉予原住民身分以外之人之強制性規定，系爭土地屬於客觀上無法給付、移轉登記予非原住民身分之原民地，依據民法第71條或第246條第1項前段，該契約亦屬於無效。
　㈣因被告無法移轉系爭土地而另行起意，在未清楚告知原告之情況下在系爭土地上設定700萬元之最高限額抵押權（下稱系爭抵押權），然原告除了租約所領取之40萬元租金外，至今並未與被告為借款、票據或保證債務存在。嗣原告調閱系爭土地之土地登記謄本異動索引時，才發現98年間被告向原告索取印鑑證明而遭被告設定不實之系爭抵押權。本件系爭土地上之最高限額抵押權所擔保債權確定日期雖設定為128年6月15日，然原告主張並未積欠被告任何抵押權擔保債務而起訴請求塗銷系爭抵押權，已屬於原告亦已拒絕發生抵押權所擔保之債務情形，而可致原債權不繼續發生，屬於民法第881條之12第1項第2款或第3款所規定之原債權確定事由，而系爭抵押權確定時未有任何擔保債權存在，又妨害原告之所有權，自應許原告塗銷之請求。
　㈤爰就訴之聲明第1項依據民事訴訟法第247條第1項規定，請求確認兩造之買賣關係不存在，訴之聲明第2項依據民法第767條第1項中段規定，請求塗銷系爭抵押權等語。並聲明：如主文第1項、第2項所示。
二、被告則以：
　㈠系爭買賣契約第3條第2項關於產權移轉之日期是空白，起因是兩造均知悉系爭土地是原民地，僅具有原住民身分者始得承受，故特將移轉日期留白，待日後法令允許移轉時，再為移轉，依民法第246條第1項但書規定，系爭買賣契約應屬有效。且系爭買賣契約第15條之買回條款，是指原告可在15年屆至時，支付買賣價金80萬元，並補償地上物後，買回系爭土地，若原告提前支付買賣價金，被告仍得使用至15年期限屆滿，是要保障被告在其上搭建設備所耗費之資金得以回本，特約定被告至少有15年的使用期限，益見系爭土地買賣係屬真正而非通謀虛偽意思表示。
　㈡被告在系爭土地上搭建畜牧設備，牛舍、鐵皮屋、管理室、儲藏室、欄杆...及工資，計465萬元，牛舍地坪、隔間牆走道及土木工程，耗費約250萬8,000元，計715萬8,000元，與買賣價金80萬元合計為795萬8,000元，兩造係協商以700萬元作為抵押權擔保之債權，並由原告開立700萬元之本票交付被告，而系爭抵押權擔保債權種類之一即為票據，故系爭抵押權擔保之債權確實存在，原告訴請塗銷無理由。又兩造間存有真正買賣契約，苟依原告主張，其明知或可得而知僅具有原住民資格始得買受原民地，卻仍與被告簽立買賣契約，由被告在其上營建畜牧設備，自應就被告所受之損害負賠償責任。系爭抵押權之擔保債權包括系爭土地上興建設備被拆除之損害賠償責任，本票債權係擔保原告將系爭土地轉賣他人或其他有礙被告使用系爭土地時被告將受700萬元損害；縱認本票已罹於3年時效，仍未罹於票據利益償還請求權之15年時效及抵押權5年除斥期間等語。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本件不爭執事項（見本院卷第366至367、492至493頁，並依判決格式調整及修正文字）
　㈠原告於98年7月1日就其所有之系爭土地，與被告簽立系爭租賃契約及系爭買賣契約。
　㈡系爭租賃契約約定訂金80萬元、買賣契約約定買賣價金80萬元，原告已收受40萬元現金。
　㈢兩造於簽立系爭土地之系爭買賣契約時，均知悉系爭土地為原民地，被告不具原住民身分故不得申請移轉登記為所有權人。
　㈣被告於98年6月18日就系爭土地，由潮州地政事務所以潮登字第053600號收件，設定擔保債權總金額700萬元之最高限額抵押權，權利人為被告，擔保債權種類及範圍為：在擔保債權確定期日內所生最高限額內之借款、票據、保證消費借貸，擔保債權確定日期為128年6月15日。
　㈤被告於系爭土地上搭建畜牧設備，畜牧設備之所有權為被告所有。
　㈥原告簽立票號692402、40萬元、發票日98年7月1日；票號692401、10萬元、發票日98年7月1日；票號692403、30萬元、發票日98年7月1日三張本票並交付予被告。　　　　
四、得心證之理由：
　㈠系爭土地之買賣法律關係是否不存在？
　⒈按確認法律關係之訴，非原告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者，不得提起之，民事訴訟法第247條第1項定有明文。又所謂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係指法律關係之存否不明確，原告主觀上認其在法律上之地位有不安之狀態存在，且此種不安之狀態，能以確認判決將之除去者而言。本件原告主張系爭買賣契約不存在，為被告所否認，是兩造間就系爭買賣契約法律關係存否即有不明，並因此使原告就系爭土地之權利陷於不安之狀態，致原告私法上之地位有受侵害之危險，而此危險得以本件確認判決除去，堪認原告提起本件確認之訴有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存在，先予敘明。
　⒉山坡地範圍內山地保留地，輔導原住民開發並取得耕作權、地上權或承租權。其耕作權、地上權繼續經營滿5年者，無償取得土地所有權，除政府指定之特定用途外，如有移轉，以原住民為限；其開發管理辦法，由行政院定之（系爭買賣契約係於98年間簽立，適用95年6月14日修正公布之山坡地保育利用條例第37條，下稱系爭規定）。
　⒊按法律行為，違反強制或禁止之規定者，無效（民法第71條本文）。民法第71條所指之法律行為，並未限於物權行為，自無將債權行為排除之理（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1433號判決意旨參照）。次按非原住民乙欲購買原住民甲所有原住民保留地經營民宿，為規避山坡地保育利用條例第37條第2項、原住民保留地開發管理辦法第18條第1項規定，乃與原住民丙成立借名登記契約，以丙名義與甲簽訂買賣契約，甲以該地為乙設定地上權後，將所有權移轉登記予丙。乙丙間之借名登記契約、甲丙間之買賣契約、甲為乙設定地上權及將所有權移轉登記予丙之行為，無異實現非原住民乙取得原住民保留地所有權之效果，自違反上開禁止規定，依民法第71條本文規定，應屬無效（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大字第1636號民事裁定參照）。再按原住民取得原民地所有權後，除政府指定之特定用途外，其移轉之承受人以原住民為限，原民地開發管理辦法第18條第1項定有明文，此源於山坡地保育條例第37條第6項授權所訂定，乃為確保原民地永續供原住民族所用，以落實維護、保障原住民族文化、經濟土地及生存權而制定之法規，參諸同法條第1項、第4項分別規定「山坡地範圍內原住民保留地，除依法不得私有外，應輔導原住民取得承租權或無償取得所有權」、「政府依前項（第3項）第3款及第4款規定承受之原住民保留地，除政府機關依法撥用外，其移轉之受讓人以原住民為限」益明，上開相關憲法增修條文、原住民族基本法等有關原住民文化權之保護規定，保護範圍及於原住民族未來後代子孫，而原住民族文化係屬憲法文化權內容之一，最終享有文化利益者，為全國人民，是以原住民文化永續發展，原民地之禁止非原住民者取得之規定，有強烈公益性目的，且為現今各國有關原住民族文化權永續發展保護之主流價值，除證明另有更高法益目的（如法倫理性要求，值得法官另為法外法之續造外），否則，違反斯揭憲法意旨、原住民族基本法等規定之法律行為，依民法第71條規定，應屬無效。原住民族文化權本身既內含原住民身分要素，且有集體權特性，因此，不具原住民身分關係者，不能享有原住民族基本法及相關法規所賦與之各種利益或地位。原民地既係因前述目的而設置，乃原住民族文化權之載體，非原住民身分者，自無享有對存在於原民地上利益之法律上資格或地位，此資格或地位之限制，自規範目的解釋，當包括對原民地之使用收益權及實質控制權能在內。因此非原住民無論直接以自己名義或以借用原住民之名義，所為原民地買賣之債權行為，或為原民地所有權移轉登記、設定負擔之物權行為，以迂迴方法規避上開有關原住民族文化權保護規定所禁止之相同效果之行為，依民法第71條本文規定，亦屬無效（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1425號判決意旨參照）。是以，非原住民以自己名義所為原民地買賣之債權行為，或為原民地之設定負擔之行為，以迂迴方式規避系爭規定，均屬無效。
　⒋經查：
　⑴原告於98年7月1日就其所有之系爭土地，與被告簽立系爭租賃契約及系爭買賣契約，已如前述。觀諸系爭買賣契約第8條約定移轉登記之日期為空白；第11條約定：15年後（即113年3月22日）乙方以原價80萬元買回，價金可提前支付，甲方（被告）仍保有所有權及使用權。地上物及設備價格另議之。乙方（原告）買回期限於114年3月22日為止，逾期視同放棄。另系爭租賃契約第2條約定：租賃期經甲乙雙方洽訂為無限制年限。依上可知，系爭買賣契約未約定移轉登記日期，可證兩造當時均知悉系爭土地無法移轉登記，亦為兩造所不爭執。又系爭買賣契約約定原告有15年的買回條款，但被告卻仍保有所有權及使用權，且系爭租賃契約約定無限制年限。另依證人簡美琳證述：系爭買賣契約、租賃契約是由我製作，被告真意是想買土地，租賃契約只是保障無法過戶的土地，買賣價金為80萬元，原告知道土地是不能賣給被告的，因為被告當時有想找一個有原住民身分的人來登記，所以原告知道不可以登記給被告等語（見本院卷第146、147、149頁）。整體觀之，足見兩造之真意為買賣系爭土地，均明知非原住民之被告無法取得系爭土地之所有權，故被告以買回條款仍保有所有權及使用權、租賃無限制年限等約定，以確保買賣契約之履行，並於買賣契約成立後，即由被告占有系爭土地，實際使用收益迄今。而此種同時簽立買賣及租賃之迂迴方法，無異規避系爭規定，實現非原住民之被告取得原民地所有權之效果。依上開說明，98年間系爭買賣契約屬為規避系爭規定之脫法行為，依民法第71條本文規定，係屬無效。
　⑵被告固辯稱：兩造均知悉系爭土地是原民地，僅具有原住民身分始得承受，故特將移轉日期留白，待日後法律允許移轉時，再為移轉，依民法第246條第1項但書規定，系爭買賣契約應屬有效等語。然依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大字第1636號民事裁定及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1425號判決意旨，非原住民取得原民地所有權，係屬違反山坡地保育利用條例第37條第2項、原住民保留地開發管理辦法第18條第1項之禁止規定而無效，即屬民法第246條第1項所定以不能之給付為契約之標的，被告所辯並非可採。
　⑶兩造間就系爭土地所為系爭買賣契約，既因違反系爭規定而無效，則原告請求確認兩造間就系爭土地於98年7月1日之買賣關係不存在，即屬有據。　　　
　㈡系爭土地設定系爭抵押權之物權行為效力？
　⒈經查，原告主張於98年6月18日就系爭土地設定擔保債權總金額700萬元之最高限額抵押權予被告，係被告為避免原告與第三人移轉系爭土地之用等情（見本院卷第27頁），被告則以在系爭土地上搭建畜牧設備、牛舍、鐵皮屋、管理室、儲藏室、欄杆...及工資計465萬元；牛舍地坪、隔間牆走道及土木工程，耗費約250萬8,000元計715萬8,000，與買賣價金合計為795萬8,000元，兩造協商以700萬元作為抵押權擔保之債權，並由原告開立總價700萬元之本票交付被告等語（見本院卷第99頁）。又證人簡美琳到庭證述：系爭土地之抵押權是由我承辦，因為山坡地無法登記，在未過戶之前，希望能有保護之機制，最初是在3月簽訂買賣契約訂金收據，因為無法過戶，所以6月才用設定抵押權的方式。抵押權是作為買賣系爭土地之擔保，買賣金額是80萬元，還有土地上的建設也包括在內，被告要在系爭土地上建牛舍。系爭土地之抵押權債權確定日為128年6月15日，是一個存續期間30年，約定違約金2分，是保證土地可以利用而已。設定抵押權是在保障系爭土地之利用關係。因為被告投入的成本沒有明確的金額，所以沒有在擔保債權種類及範圍明寫是在保障土地的利用關係。在簽買賣契約的時候有簽4張本票。在買賣合約的現場，原告在場，印章在原告那裡，設定抵押權時是被告給我的；時序是98年3月先付訂金，同年6月設定抵押權，7月再簽買賣及租賃契約，地點都在原告家。這件設定抵押權在先是要先把保障的動作做好，才簽買賣，因為簽買賣時就要付價金，處理抵押權都是先設定才交付錢，一般房屋可以過戶，這件就沒有過戶的事等，一開始雙方都知道系爭土地無法過戶等語（見本院卷第143至149頁）。由證人簡美琳上開證述，足見被告在系爭土地上搭建畜牧設備，並以買賣價金及搭建設備費用計700萬元在系爭土地設定系爭抵押權，應有防止及避免原告與第三人移轉系爭土地之意。且兩造均明知非原住民之被告因無法取得系爭土地之所有權，故被告以設定系爭抵押權等法律設計，以確保98年間系爭買賣契約之履行。此種買賣及抵押權設定登記之迂迴方法，無異規避系爭規定，實現非原住民之被告取得原民地所有權之效果。依前開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1425號判決意旨，98年間買賣契約、系爭抵押權之設定登記皆屬為規避系爭規定之脫法行為，依民法第71條本文規定，均屬無效。
　⒉被告固辯稱：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字第1636號大法庭裁定並未就原民地設定抵押權予非原住民是否無效而為決定，本件確有被擔保之債權存在，且承認原告得將系爭土地設定抵押權予非原住民，可促進利用原住民保留地之經濟價值等語。然而，本件依兩造所陳及證人簡美琳之證述，可知原告在系爭土地設定抵押權給被告，係因系爭土地無法移轉登記予被告，被告為擔保系爭土地之利用關係，避免原告移轉給第三人，而以系爭土地之買賣價金及在其上興建畜牧設備之費用為擔保債權金額，迂迴規避實現非原住民之被告取得原民地所有權之效果，係屬無效，已如前述，並非被告所述單純設定抵押權而確有被擔保之債權存在之情形，亦有前開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1425號判決意旨可參，被告所辯並不足採。
　⒊被告又辯稱：系爭抵押權之擔保債權包括系爭土地上興建設備被拆除之損害賠償責任，本票債權係擔保原告將系爭土地轉賣他人或其他有礙被告使用系爭土地時被告將受700萬元損害；縱認本票已罹於3年時效，仍未罹於票據利益償還請求權之15年時效及抵押權5年除斥期間等語。惟查：
　⑴系爭抵押權之設定登記既屬無效，已如前述，本院本無庸認定系爭抵押權之擔保債權範圍。
　⑵被告自陳700萬元本票是原告向被告擔保不會因為土地移轉或其他法律關係導致系爭土地興建之設備被拆除，原告要負700萬元損害賠償責任才開立本票等語（見本院卷第228頁），可見被告提出原告所簽立之4張本票（見本院卷第121至123頁），亦是擔保系爭土地之利用，迂迴規避實現非原住民之被告取得原民地所有權之效果，實際上並無本票債權存在。是以，票據債權雖為系爭抵押權設定之擔保債權範圍，系爭抵押權設定仍屬無效。至被告抗辯上開本票仍未罹於票據利益償還請求權之15年時效等語，除上述因無本票債權而無理由外，被告所主張700萬元係對原告之損害賠償請求權，亦難認係原告受有利益，未符票據法第22條第4項所稱之利益，而無足採。此外，本件被告亦無證明兩造有其他借款、保證消費借貸之債權存在，亦徵系爭抵押權並無擔保之債權存在。
　⑶被告所提於系爭土地興建牛舍單據及承攬費用，以及證人黃景政、林舜德之證言，因系爭抵押權設定無效，均難為被告有利之認定。是被告聲請鑑定系爭土地之畜牧設備於97年營建費用為若干，亦因系爭抵押權設定為無效，而與本件無必要性及關連性，併予敘明。
　㈢被告是否應將系爭土地700萬元之最高限額抵押權塗銷？
　　按所有人對於妨害其所有權者，得請求除去之，民法第767條第1項中段定有明文。依一般社會交易觀念，不動產存有抵押權登記對於其客觀交易價值多有負面影響，並影響所有權之完整性，如抵押權不存在或已歸於消滅，而其登記仍存在，自屬對所有權之妨害，所有人自得基於所有權之排除侵害請求權訴請排除之。附表二所示抵押權之設定登記無效，已如前述，故系爭抵押權並不存在。而系爭抵押權之登記外觀仍存在，屬對系爭土地所有權之妨害，原告自得請求被告塗銷附表二所示抵押權之登記。
　㈣基上，98年間買賣契約之債權行為、設定系爭抵押權之物權行為均屬無效，故系爭抵押權及其擔保債權均不存在，原告得請求被告塗銷系爭抵押權登記。　　
五、綜上所述，原告提起確認之訴及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中段規定，請求如主文第1、2項所示，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防方法及所提證據，經本院斟酌後，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予逐一論駁，併此敘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0　 日
　　　　　　　　　民事第一庭　　法　官　劉佳燕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判決上訴，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0 　日
　　　　　　　　　　　　　　　　書記官　戴仲敏
附表一：
		編
號

		不動產坐落地號

		權利範圍

		面積
（平方公尺）



		1

		屏東縣○○鄉○○段0000地號土地

		全部

		810



		2

		屏東縣○○鄉○○段0000地號土地

		全部

		5,620









附表二：
		編
號

		不動產坐落地號

		權利範圍

		面積
（平方公尺）

		抵押權設定內容



		1

		屏東縣○○鄉○○段0000地號土地

		全部

		810

		抵押權設定內容：
收件年期：民國98年
字號：潮登字第053600號
登記日期：98年6月18日
權利人：施寶川
擔保債權總金額：新臺幣700萬元　　　　 
擔保債權種類及範圍：在擔保債權確定期日內所生最高限額內之借款、票據、保證消費借貸。
擔保債權確定期日：128年6月15日



		2

		屏東縣○○鄉○○段0000地號土地

		全部

		5,620

		















臺灣屏東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訴字第367號
原      告  孫美香  
訴訟代理人  陳威廷律師（法扶律師）
被      告  施寶川  
訴訟代理人  吳澄潔律師
複代理人    張錦昌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確認買賣關係不存在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11月21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確認兩造於民國九十八年七月一日如附表一所示不動產之買賣關係不存在。
被告應將附表二所示不動產所設定最高限額抵押權登記予以塗銷。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
　㈠原告為原住民，於民國98年間將其所有屏東縣○○段0000○0000地號土地（下合稱系爭土地）出租予被告，被告表示欲以新臺幣（下同）80萬元向原告承租系爭土地，期間15年，作為飼養牛隻之用。然被告於提前擬好之土地租賃契約書（下稱系爭租賃契約）修改不公平條款，例如系爭租賃契約之租賃期限為無限制年限，租金給付並非訂約時已付清，而是其中半數由被告以牛隻作為抵償，並要求出租土地上之水電設備設置費用由原告負擔一半，原告只取得40萬元之租金。被告又以話術稱為保障被告租賃權，要與原告簽立土地買賣契約書（下稱系爭買賣契約）作為被告租賃權之擔保，誆騙令原告交付印鑑證明，而意圖將系爭土地過戶予己，但被告疑似未留意系爭土地為原住民保留地（下稱原民地），被告不具原住民身分故不得申請移轉登記為所有權人。
　㈡系爭買賣契約第11條約定15年後原告以原價80萬元買回，被告仍保有所有權及使用權，然上開買回條款顯然令被告可無償使用系爭土地15年後還可以拿回全額租金，係對原告為不公平條款，15年期限之買回條款正可證明原告只想將系爭土地出租15年給被告使用。被告以話術誆騙原告簽立系爭買賣契約，但兩造並無簽立買賣契約之真意存在，屬於民法第87條之通謀虛偽意思表示之情形，故買賣契約無效。
　㈢退步言，系爭買賣契約亦牴觸山坡地保育利用條例第37條第1項及第2項、原住民保留地開發管理辦法第3條及同辦法第18條第1項有關原民地不得移轉予原住民身分以外之人之強制性規定，系爭土地屬於客觀上無法給付、移轉登記予非原住民身分之原民地，依據民法第71條或第246條第1項前段，該契約亦屬於無效。
　㈣因被告無法移轉系爭土地而另行起意，在未清楚告知原告之情況下在系爭土地上設定700萬元之最高限額抵押權（下稱系爭抵押權），然原告除了租約所領取之40萬元租金外，至今並未與被告為借款、票據或保證債務存在。嗣原告調閱系爭土地之土地登記謄本異動索引時，才發現98年間被告向原告索取印鑑證明而遭被告設定不實之系爭抵押權。本件系爭土地上之最高限額抵押權所擔保債權確定日期雖設定為128年6月15日，然原告主張並未積欠被告任何抵押權擔保債務而起訴請求塗銷系爭抵押權，已屬於原告亦已拒絕發生抵押權所擔保之債務情形，而可致原債權不繼續發生，屬於民法第881條之12第1項第2款或第3款所規定之原債權確定事由，而系爭抵押權確定時未有任何擔保債權存在，又妨害原告之所有權，自應許原告塗銷之請求。
　㈤爰就訴之聲明第1項依據民事訴訟法第247條第1項規定，請求確認兩造之買賣關係不存在，訴之聲明第2項依據民法第767條第1項中段規定，請求塗銷系爭抵押權等語。並聲明：如主文第1項、第2項所示。
二、被告則以：
　㈠系爭買賣契約第3條第2項關於產權移轉之日期是空白，起因是兩造均知悉系爭土地是原民地，僅具有原住民身分者始得承受，故特將移轉日期留白，待日後法令允許移轉時，再為移轉，依民法第246條第1項但書規定，系爭買賣契約應屬有效。且系爭買賣契約第15條之買回條款，是指原告可在15年屆至時，支付買賣價金80萬元，並補償地上物後，買回系爭土地，若原告提前支付買賣價金，被告仍得使用至15年期限屆滿，是要保障被告在其上搭建設備所耗費之資金得以回本，特約定被告至少有15年的使用期限，益見系爭土地買賣係屬真正而非通謀虛偽意思表示。
　㈡被告在系爭土地上搭建畜牧設備，牛舍、鐵皮屋、管理室、儲藏室、欄杆...及工資，計465萬元，牛舍地坪、隔間牆走道及土木工程，耗費約250萬8,000元，計715萬8,000元，與買賣價金80萬元合計為795萬8,000元，兩造係協商以700萬元作為抵押權擔保之債權，並由原告開立700萬元之本票交付被告，而系爭抵押權擔保債權種類之一即為票據，故系爭抵押權擔保之債權確實存在，原告訴請塗銷無理由。又兩造間存有真正買賣契約，苟依原告主張，其明知或可得而知僅具有原住民資格始得買受原民地，卻仍與被告簽立買賣契約，由被告在其上營建畜牧設備，自應就被告所受之損害負賠償責任。系爭抵押權之擔保債權包括系爭土地上興建設備被拆除之損害賠償責任，本票債權係擔保原告將系爭土地轉賣他人或其他有礙被告使用系爭土地時被告將受700萬元損害；縱認本票已罹於3年時效，仍未罹於票據利益償還請求權之15年時效及抵押權5年除斥期間等語。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本件不爭執事項（見本院卷第366至367、492至493頁，並依判決格式調整及修正文字）
　㈠原告於98年7月1日就其所有之系爭土地，與被告簽立系爭租賃契約及系爭買賣契約。
　㈡系爭租賃契約約定訂金80萬元、買賣契約約定買賣價金80萬元，原告已收受40萬元現金。
　㈢兩造於簽立系爭土地之系爭買賣契約時，均知悉系爭土地為原民地，被告不具原住民身分故不得申請移轉登記為所有權人。
　㈣被告於98年6月18日就系爭土地，由潮州地政事務所以潮登字第053600號收件，設定擔保債權總金額700萬元之最高限額抵押權，權利人為被告，擔保債權種類及範圍為：在擔保債權確定期日內所生最高限額內之借款、票據、保證消費借貸，擔保債權確定日期為128年6月15日。
　㈤被告於系爭土地上搭建畜牧設備，畜牧設備之所有權為被告所有。
　㈥原告簽立票號692402、40萬元、發票日98年7月1日；票號692401、10萬元、發票日98年7月1日；票號692403、30萬元、發票日98年7月1日三張本票並交付予被告。　　　　
四、得心證之理由：
　㈠系爭土地之買賣法律關係是否不存在？
　⒈按確認法律關係之訴，非原告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者，不得提起之，民事訴訟法第247條第1項定有明文。又所謂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係指法律關係之存否不明確，原告主觀上認其在法律上之地位有不安之狀態存在，且此種不安之狀態，能以確認判決將之除去者而言。本件原告主張系爭買賣契約不存在，為被告所否認，是兩造間就系爭買賣契約法律關係存否即有不明，並因此使原告就系爭土地之權利陷於不安之狀態，致原告私法上之地位有受侵害之危險，而此危險得以本件確認判決除去，堪認原告提起本件確認之訴有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存在，先予敘明。
　⒉山坡地範圍內山地保留地，輔導原住民開發並取得耕作權、地上權或承租權。其耕作權、地上權繼續經營滿5年者，無償取得土地所有權，除政府指定之特定用途外，如有移轉，以原住民為限；其開發管理辦法，由行政院定之（系爭買賣契約係於98年間簽立，適用95年6月14日修正公布之山坡地保育利用條例第37條，下稱系爭規定）。
　⒊按法律行為，違反強制或禁止之規定者，無效（民法第71條本文）。民法第71條所指之法律行為，並未限於物權行為，自無將債權行為排除之理（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1433號判決意旨參照）。次按非原住民乙欲購買原住民甲所有原住民保留地經營民宿，為規避山坡地保育利用條例第37條第2項、原住民保留地開發管理辦法第18條第1項規定，乃與原住民丙成立借名登記契約，以丙名義與甲簽訂買賣契約，甲以該地為乙設定地上權後，將所有權移轉登記予丙。乙丙間之借名登記契約、甲丙間之買賣契約、甲為乙設定地上權及將所有權移轉登記予丙之行為，無異實現非原住民乙取得原住民保留地所有權之效果，自違反上開禁止規定，依民法第71條本文規定，應屬無效（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大字第1636號民事裁定參照）。再按原住民取得原民地所有權後，除政府指定之特定用途外，其移轉之承受人以原住民為限，原民地開發管理辦法第18條第1項定有明文，此源於山坡地保育條例第37條第6項授權所訂定，乃為確保原民地永續供原住民族所用，以落實維護、保障原住民族文化、經濟土地及生存權而制定之法規，參諸同法條第1項、第4項分別規定「山坡地範圍內原住民保留地，除依法不得私有外，應輔導原住民取得承租權或無償取得所有權」、「政府依前項（第3項）第3款及第4款規定承受之原住民保留地，除政府機關依法撥用外，其移轉之受讓人以原住民為限」益明，上開相關憲法增修條文、原住民族基本法等有關原住民文化權之保護規定，保護範圍及於原住民族未來後代子孫，而原住民族文化係屬憲法文化權內容之一，最終享有文化利益者，為全國人民，是以原住民文化永續發展，原民地之禁止非原住民者取得之規定，有強烈公益性目的，且為現今各國有關原住民族文化權永續發展保護之主流價值，除證明另有更高法益目的（如法倫理性要求，值得法官另為法外法之續造外），否則，違反斯揭憲法意旨、原住民族基本法等規定之法律行為，依民法第71條規定，應屬無效。原住民族文化權本身既內含原住民身分要素，且有集體權特性，因此，不具原住民身分關係者，不能享有原住民族基本法及相關法規所賦與之各種利益或地位。原民地既係因前述目的而設置，乃原住民族文化權之載體，非原住民身分者，自無享有對存在於原民地上利益之法律上資格或地位，此資格或地位之限制，自規範目的解釋，當包括對原民地之使用收益權及實質控制權能在內。因此非原住民無論直接以自己名義或以借用原住民之名義，所為原民地買賣之債權行為，或為原民地所有權移轉登記、設定負擔之物權行為，以迂迴方法規避上開有關原住民族文化權保護規定所禁止之相同效果之行為，依民法第71條本文規定，亦屬無效（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1425號判決意旨參照）。是以，非原住民以自己名義所為原民地買賣之債權行為，或為原民地之設定負擔之行為，以迂迴方式規避系爭規定，均屬無效。
　⒋經查：
　⑴原告於98年7月1日就其所有之系爭土地，與被告簽立系爭租賃契約及系爭買賣契約，已如前述。觀諸系爭買賣契約第8條約定移轉登記之日期為空白；第11條約定：15年後（即113年3月22日）乙方以原價80萬元買回，價金可提前支付，甲方（被告）仍保有所有權及使用權。地上物及設備價格另議之。乙方（原告）買回期限於114年3月22日為止，逾期視同放棄。另系爭租賃契約第2條約定：租賃期經甲乙雙方洽訂為無限制年限。依上可知，系爭買賣契約未約定移轉登記日期，可證兩造當時均知悉系爭土地無法移轉登記，亦為兩造所不爭執。又系爭買賣契約約定原告有15年的買回條款，但被告卻仍保有所有權及使用權，且系爭租賃契約約定無限制年限。另依證人簡美琳證述：系爭買賣契約、租賃契約是由我製作，被告真意是想買土地，租賃契約只是保障無法過戶的土地，買賣價金為80萬元，原告知道土地是不能賣給被告的，因為被告當時有想找一個有原住民身分的人來登記，所以原告知道不可以登記給被告等語（見本院卷第146、147、149頁）。整體觀之，足見兩造之真意為買賣系爭土地，均明知非原住民之被告無法取得系爭土地之所有權，故被告以買回條款仍保有所有權及使用權、租賃無限制年限等約定，以確保買賣契約之履行，並於買賣契約成立後，即由被告占有系爭土地，實際使用收益迄今。而此種同時簽立買賣及租賃之迂迴方法，無異規避系爭規定，實現非原住民之被告取得原民地所有權之效果。依上開說明，98年間系爭買賣契約屬為規避系爭規定之脫法行為，依民法第71條本文規定，係屬無效。
　⑵被告固辯稱：兩造均知悉系爭土地是原民地，僅具有原住民身分始得承受，故特將移轉日期留白，待日後法律允許移轉時，再為移轉，依民法第246條第1項但書規定，系爭買賣契約應屬有效等語。然依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大字第1636號民事裁定及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1425號判決意旨，非原住民取得原民地所有權，係屬違反山坡地保育利用條例第37條第2項、原住民保留地開發管理辦法第18條第1項之禁止規定而無效，即屬民法第246條第1項所定以不能之給付為契約之標的，被告所辯並非可採。
　⑶兩造間就系爭土地所為系爭買賣契約，既因違反系爭規定而無效，則原告請求確認兩造間就系爭土地於98年7月1日之買賣關係不存在，即屬有據。　　　
　㈡系爭土地設定系爭抵押權之物權行為效力？
　⒈經查，原告主張於98年6月18日就系爭土地設定擔保債權總金額700萬元之最高限額抵押權予被告，係被告為避免原告與第三人移轉系爭土地之用等情（見本院卷第27頁），被告則以在系爭土地上搭建畜牧設備、牛舍、鐵皮屋、管理室、儲藏室、欄杆...及工資計465萬元；牛舍地坪、隔間牆走道及土木工程，耗費約250萬8,000元計715萬8,000，與買賣價金合計為795萬8,000元，兩造協商以700萬元作為抵押權擔保之債權，並由原告開立總價700萬元之本票交付被告等語（見本院卷第99頁）。又證人簡美琳到庭證述：系爭土地之抵押權是由我承辦，因為山坡地無法登記，在未過戶之前，希望能有保護之機制，最初是在3月簽訂買賣契約訂金收據，因為無法過戶，所以6月才用設定抵押權的方式。抵押權是作為買賣系爭土地之擔保，買賣金額是80萬元，還有土地上的建設也包括在內，被告要在系爭土地上建牛舍。系爭土地之抵押權債權確定日為128年6月15日，是一個存續期間30年，約定違約金2分，是保證土地可以利用而已。設定抵押權是在保障系爭土地之利用關係。因為被告投入的成本沒有明確的金額，所以沒有在擔保債權種類及範圍明寫是在保障土地的利用關係。在簽買賣契約的時候有簽4張本票。在買賣合約的現場，原告在場，印章在原告那裡，設定抵押權時是被告給我的；時序是98年3月先付訂金，同年6月設定抵押權，7月再簽買賣及租賃契約，地點都在原告家。這件設定抵押權在先是要先把保障的動作做好，才簽買賣，因為簽買賣時就要付價金，處理抵押權都是先設定才交付錢，一般房屋可以過戶，這件就沒有過戶的事等，一開始雙方都知道系爭土地無法過戶等語（見本院卷第143至149頁）。由證人簡美琳上開證述，足見被告在系爭土地上搭建畜牧設備，並以買賣價金及搭建設備費用計700萬元在系爭土地設定系爭抵押權，應有防止及避免原告與第三人移轉系爭土地之意。且兩造均明知非原住民之被告因無法取得系爭土地之所有權，故被告以設定系爭抵押權等法律設計，以確保98年間系爭買賣契約之履行。此種買賣及抵押權設定登記之迂迴方法，無異規避系爭規定，實現非原住民之被告取得原民地所有權之效果。依前開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1425號判決意旨，98年間買賣契約、系爭抵押權之設定登記皆屬為規避系爭規定之脫法行為，依民法第71條本文規定，均屬無效。
　⒉被告固辯稱：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字第1636號大法庭裁定並未就原民地設定抵押權予非原住民是否無效而為決定，本件確有被擔保之債權存在，且承認原告得將系爭土地設定抵押權予非原住民，可促進利用原住民保留地之經濟價值等語。然而，本件依兩造所陳及證人簡美琳之證述，可知原告在系爭土地設定抵押權給被告，係因系爭土地無法移轉登記予被告，被告為擔保系爭土地之利用關係，避免原告移轉給第三人，而以系爭土地之買賣價金及在其上興建畜牧設備之費用為擔保債權金額，迂迴規避實現非原住民之被告取得原民地所有權之效果，係屬無效，已如前述，並非被告所述單純設定抵押權而確有被擔保之債權存在之情形，亦有前開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1425號判決意旨可參，被告所辯並不足採。
　⒊被告又辯稱：系爭抵押權之擔保債權包括系爭土地上興建設備被拆除之損害賠償責任，本票債權係擔保原告將系爭土地轉賣他人或其他有礙被告使用系爭土地時被告將受700萬元損害；縱認本票已罹於3年時效，仍未罹於票據利益償還請求權之15年時效及抵押權5年除斥期間等語。惟查：
　⑴系爭抵押權之設定登記既屬無效，已如前述，本院本無庸認定系爭抵押權之擔保債權範圍。
　⑵被告自陳700萬元本票是原告向被告擔保不會因為土地移轉或其他法律關係導致系爭土地興建之設備被拆除，原告要負700萬元損害賠償責任才開立本票等語（見本院卷第228頁），可見被告提出原告所簽立之4張本票（見本院卷第121至123頁），亦是擔保系爭土地之利用，迂迴規避實現非原住民之被告取得原民地所有權之效果，實際上並無本票債權存在。是以，票據債權雖為系爭抵押權設定之擔保債權範圍，系爭抵押權設定仍屬無效。至被告抗辯上開本票仍未罹於票據利益償還請求權之15年時效等語，除上述因無本票債權而無理由外，被告所主張700萬元係對原告之損害賠償請求權，亦難認係原告受有利益，未符票據法第22條第4項所稱之利益，而無足採。此外，本件被告亦無證明兩造有其他借款、保證消費借貸之債權存在，亦徵系爭抵押權並無擔保之債權存在。
　⑶被告所提於系爭土地興建牛舍單據及承攬費用，以及證人黃景政、林舜德之證言，因系爭抵押權設定無效，均難為被告有利之認定。是被告聲請鑑定系爭土地之畜牧設備於97年營建費用為若干，亦因系爭抵押權設定為無效，而與本件無必要性及關連性，併予敘明。
　㈢被告是否應將系爭土地700萬元之最高限額抵押權塗銷？
　　按所有人對於妨害其所有權者，得請求除去之，民法第767條第1項中段定有明文。依一般社會交易觀念，不動產存有抵押權登記對於其客觀交易價值多有負面影響，並影響所有權之完整性，如抵押權不存在或已歸於消滅，而其登記仍存在，自屬對所有權之妨害，所有人自得基於所有權之排除侵害請求權訴請排除之。附表二所示抵押權之設定登記無效，已如前述，故系爭抵押權並不存在。而系爭抵押權之登記外觀仍存在，屬對系爭土地所有權之妨害，原告自得請求被告塗銷附表二所示抵押權之登記。
　㈣基上，98年間買賣契約之債權行為、設定系爭抵押權之物權行為均屬無效，故系爭抵押權及其擔保債權均不存在，原告得請求被告塗銷系爭抵押權登記。　　
五、綜上所述，原告提起確認之訴及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中段規定，請求如主文第1、2項所示，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防方法及所提證據，經本院斟酌後，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予逐一論駁，併此敘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0　 日
　　　　　　　　　民事第一庭　　法　官　劉佳燕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判決上訴，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0 　日
　　　　　　　　　　　　　　　　書記官　戴仲敏
附表一：
編 號 不動產坐落地號 權利範圍 面積 （平方公尺） 1 屏東縣○○鄉○○段0000地號土地 全部 810 2 屏東縣○○鄉○○段0000地號土地 全部 5,620 

附表二：
編 號 不動產坐落地號 權利範圍 面積 （平方公尺） 抵押權設定內容 1 屏東縣○○鄉○○段0000地號土地 全部 810 抵押權設定內容： 收件年期：民國98年 字號：潮登字第053600號 登記日期：98年6月18日 權利人：施寶川 擔保債權總金額：新臺幣700萬元　　　　  擔保債權種類及範圍：在擔保債權確定期日內所生最高限額內之借款、票據、保證消費借貸。 擔保債權確定期日：128年6月15日 2 屏東縣○○鄉○○段0000地號土地 全部 5,620  





